
0 

物業管理業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教材套 

「建築物保安」 

(第一版) 

2015 年 4 月 



 

1 
 

目錄 

 

教材套概說 ................................................................................................................... P.2 - 7 

教材套內容 

- 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PMZZEM201A） 

- 單元概要 ............................................................................................................... .p.8 

- 單元內容 ........................................................................................................ p.9 – 25 

- 評核指引 ...................................................................................................... p.26 – 34 

- 能力單元 .............................................................................................................. p.35 

- 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PMZZEM202A） 

- 單元概要 ............................................................................................................. .p.36 

- 單元內容 ...................................................................................................... p.37 – 48 

- 評核指引 ...................................................................................................... p.49 – 57 

- 能力單元 .............................................................................................................. p.58 

-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PMZZEM206A） 

- 單元概要 ............................................................................................................. .p.59 

- 單元內容 .................................................................................................... p.60 – 112 

- 評核指引 ................................................................................................... p.113– 119 

- 能力單元 ............................................................................................................ p.120 

 

 

 



 

2 
 

「建築物保安」教材套概說 

行業現況 

物業管理是一個相對穩定的行業，在香港每年有穩定的增長，房地產業的發展迅

速，推高了優質物業管理服務的需求。 因此，為了配合市場的需要，物業管理行

業的培訓需求亦強勁。 

 

除此之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推行發牌制度，就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公司和

從業人員，草擬《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預計於 2014 年 6 月進行立法程序，

並於未來進行監管和發出牌照。根據計劃，所有從業人員都要接受適當的培訓，

並申請許可證之後才能夠在該行業中工作。  

 

教材套內容概覽 

「建築物保安」教材套涵蓋三個範疇，包括： 

- 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PMZZEM201A） 

- 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PMZZEM202A） 

-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PMZZEM206A） 

 

預期學習目標 

介紹基本概念和實踐知識，使學員可使用他們學到的知識，應用在香港物業設施

和物業管理日常運作的不同方面。 

 

建議教學對象 

這項計畫的目的是為已取得物業管理「資歷架構」第一及第二級學員，充份發揮

他們面對現今物業管理環境所必要的技能，以及追求更高級別的專業房屋管理教

育。 

其他資歷：具備一年或以上物業管理或保安業之工作經驗；或具備中三程度或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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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能力評估及畢業要求：  

(i)  學員的總出席率須達課程之最低要求(80%)；及  

(ii)  必須於課程評估考獲整體合格分數；及  

(iii)  必須於期末筆試考獲合格分數。  

 

授課形式及教學方法：  

本課程之授課形式及教學方法包括：課堂講解、提問解答、專題研討、角色扮演、

分組討論、個案分析、視像教材、相片圖表、個人及小組習作等。 

 

課堂教學建議： 

分組討論：  

 導師可按學員數目分 3-4 組，每組簡報及分享自修活動中所見所聞，然後由導

師作出總結。  

 

分組討論教學方法：  

 導師按人數劃分 2 至 4 組不等(每組人數不多於 6 人)。  

 分組完畢，導師講解討論題目及指明討論時間。  

 強調討論是藉著不同觀點角度看問題，非劃分對錯。  

 開始討論後，導師宜適時在每組停駐一陣(視乎討論時間)，切忌坐回座位，不

理學員。  

 討論完畢，視乎時間多少，可每組逐一滙報及分享，或挑選其中組別代表滙報，

由其他組別提問。  

 活動完結前導師總結重點。  

 

個案分析主題： （導師自行設計個案予學員） 

 導師可自行設計與課題有關個案予學員  

 導師就個案情境分析實況引導學員。 

 

個案分析安排提示：  

 導師先簡介案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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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提出分析個案內容應注意要點  

 導師指出個案分析時間  

 導師適當介入學員分析過程，透過從旁提示，聚焦分析主題  

 時間完畢，邀請學員分享  

 導師小結  

 

視像教材：  

 導師可從互聯網例如政府新聞處下載短片，介紹有關「建築物保安」的短片

予學員。 

 

建議學員自修活動： （導師可因應教學情況及作出其他自修活動予學員） 

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PMZZEM201A） 

 指示學員下課後，探訪及觀察現居住的物業管理處或附近商場的保安系統。 

 列出其保安系統設備。 

 

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PMZZEM202A） 

 假設學員現職一所高級物業管理員。近日其中一項消防設施損壞，未能提供

適切服務。 

 提交一份報告予上司及臨時處理方法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PMZZEM206A） 

 假設學員現職物業管理員，是日當值接獲一名住戶投訴，該住戶隔鄰單位星

期天仍在裝修，發出噪音滋擾。 

 書寫一份投訴報告交予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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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標準說明單元」名稱及編號 
資歷 

級別 

課堂 

面授 

温習/ 

自學 

實操

/ 

練習 

評核 
學分 

（學習時數） 

因應個別情況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 

(PMZZEM201A) 

2 級 (10小時) (8 小時) N/A 筆試 

(2 小時) 

2 學分 

(20 小時) 

按指示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 

(PMZZEM202A) 

2 級 (10小時) (8 小時) N/A 筆試 

(2 小時) 

2 學分 

(20 小時)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 

(PMZZEM206A) 

2 級 (10小時) (8 小時) N/A 筆試 

(2 小時) 

2 學分 

(20 小時) 

 

導師要求： 

持有ＱＦ第四級相關資歷或以上，及具備物業管理行業五年以上實際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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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課題 評核形式 

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 

（PMZZEM201A） 

 

1. 保安系統、器材運用 

2. 保安實務 

3. 相關的法律知識 

保安系統、器材運用 

1. 適當運用一般保安系

統和器材 

保安實務 

2. 按照既定指引控制建

築物的出入通道 

3. 獨立地巡邏和偵測，

以協助防止罪案發生 

4. 作出適當記錄和報告 

5. 情況跟進和交待上、

下班尚未完成的工作 

相關的法律知識 

6. 了解收受利益及個人

資料的定義 

7. 了解有關搜查、拘捕

及使用武力的情況 

8. 建築物保安人員在相

關法例下的法律責

任，並能時刻保持個

人及職業操守 

形式：課堂作業、測

驗、期末考試 

內容： 

1. 運用實務經驗、保

安及相關法律知識 

2. 正確和合法地執行

建築物保安職務 

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 

（PMZZEM202A） 

 

1. 認識應變工作 

2. 應變實務 

3. 善後及記錄 

認識應變工作 

1. 清楚建築物範圍內的

緊急逃生路線，以便

在有需要時按指示協

助疏散在場人士或引

領支援人員進場 

2. 懂得將突發事故通知

上級及尋求支援 

應變實務 

3. 懂得按照既定指引，

採取基本步驟應付一

般突發的水／電供應

中斷、電梯故障引致

乘客被困、水浸、火

警、氣體洩漏、發生

形式：課堂作業（角

色扮演）、測驗、

期末考試 

內容： 

1. 應付一般類型建築

物的緊急事故工作 

2. 能夠作出即時應

變，按既定指引，處

理基本的緊急事故

及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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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課題 評核形式 

罪案、暴雨或颱風吹

襲等等 

4. 懂得照顧及安慰有關

事主 

善後及記錄 

5. 善後及記錄 

6. 懂得將事故記錄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

環境保護工作 

（PMZZEM206A） 

 

1. 私家路管制 

2. 環境保護 

私家路管制 

1. 認識私家路管制範圍

和職責，與及鎖車器

具的使用 

2. 按照上級指示執行鎖

上或移走建築物私家

路上違例車輛的步驟 

3. 因應情況協助管制管

業範圍內私家路上車

輛的停泊和流量，與

及其他違規行為 

環境保護 

4. 勸喻駕駛者在管業範

圍內私家路上停車等

候時關上引擎，以避

免排放廢氣 

5. 留意及向上級反映停

車場的空氣及照明狀

況 

6. 法定噪音管制時段及

常見噪音來源 

7. 留意裝修單位的噪

音、廢料處置情況及

能夠提醒業戶或裝修

工人應注意的事項 

8. 按照上級指示執行既

定節約能源步驟 

9. 按照上級指示協助勸

喻在管業範圍內擺賣

的小販離開 

形式：課堂作業、測

驗、期末考試 

內容： 

1. 運用實務經驗及私

家路管制法律知識 

2. 正確和合法地執行

私家路管制及環境

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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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ZZEM201A 

因應個別情況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資歷架構第二級，2 學分） 

 

預期學習成果： 

本單元教導學員保安系統、器材運用、保安及相關法律知識，如何正確和合法地

執行職務。學員修畢課程後，應能根據以下範疇，運用實務經驗、保安及相關法

律知識，因應個別情況，正確和合法地執行建築物保安職務。 

 

課程涵蓋的範疇包括： 

1. 適當運用一般保安系統和器材 

2. 按照既定指引控制建築物的出入通道 

3. 獨立地巡邏和偵測，以協助防止罪案發生 

4. 因應情況跟進和交待上、下班尚未完成的工作 

5. 作出適當記錄和報告 

6. 情況跟進和交待上、下班尚未完成的工作 

7. 了解收受利益及個人資料的定義 

8. 了解有關搜查、拘捕及使用武力的情況 

9. 建築物保安人員在相關法例下的法律責任，並能時刻保持個人及職業操守 

 

本單元的教學對象： 

此課程為物業管理員及保安公司行政人員舉辦。現今各類型物業不斷發展更新，

物業管理員必須與時並進，學習此課程肯定對工作效率增益不少。 

 

資歷要求：  

具備一年或以上物業管理或保安業之工作經驗；或具備中三程度或以上 

 

教學地點及設備要求： 

標準課室、投影機、課室廣播系統、對講機、打更鐘、警棍、電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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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內容 

保安系統、器材運用 

1. 適當運用一般保安系統和器材 

工具及設備 

保安員在工作時，須具備以下的工具及設備： 

a. 對講機 

b. 打更鐘 

c. 警棍 

d. 電筒 

e. 電話 

f. 筆及記事部 

g. 哨子 

h. 手錶 

對講機及其使用 - 用途 

與上司或保安控制室之通訊工具。在特別事故發生時或緊急時，要求助時或發現

罪惡時使用的聯絡工具。. 

對講機 - 在使用前要先檢查 

在使用對講機前要先檢查： 

a. 電量是否足夠 

b. 頻道是否正確 

c. 機身及機件是否齊全(如有損壞，立即報告) 

對講機使用程序 

a. 表明身份 

b. 獲得回應才可作出報告 

c. 不得用作私人對話 

d. 嚴禁使用粗言穢語 

e. 其他人通訊時，切勿按通話按鈕。 

保安系統及種類 

一切應用於保障生命財產的設施，使達到防火，防盜及防劫等目的之系統，便稱

為保安系統。以種類作分別，保安系統常見有以下各種：  

a. 監察系統：閉路電視 

b. 保安巡邏系統/對講系統：電子巡邏系統 

c. 出入控制系統：密碼應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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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警鐘系統：防盜警鐘系統、火警警報系統、機械故障警報系統、升降機

警鐘系統及緊急求援警鐘系統 

保安實務 

2. 按照既定指引控制建築物的出入通道 

 

建築物外近消防出入通道處的顯眼位置應張貼一張告示(採用下述形式)，指示該通

道處是消防出入通道處。 

 
圖片來源:  

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守則   香港 建築事務監督編印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MOA2004c.pdf 

告示上字體的高度不應少於 20 毫米。這張告示應由兩套獨立的電燈系統照明，或

是一種已自備電源而毋須使用外來電源發光的安全指示牌。 

應在建築物外近消防出入通道處的顯眼位置張貼一張告示(採用下述形式)，指示該

通道處是消防出入通道處。  

 

 

告示上字體的高度不應少於 20 毫米。這張告示應由兩套獨立的電燈系統照明，或

是一種已自備電源而毋須使用外來電源發光的安全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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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地巡邏和偵測，以協助防止罪案發生 

 

巡邏時應注意事項 

a. 持證人巡邏時應帶巡更棒、備筆、記事簿、手錶、雙向無線通話裝置和電筒（已

充電）。 

b. 如發現大廈有任何地方損壞，應記錄在記事簿內，待回到管理處或控制室後，

再轉錄到事故記錄冊上。如須進行緊急維修，應立即通知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

法團負責人，以便跟進。 

c. 巡邏時，進行簡單視察，查看大廈電力裝置是否正常，有沒有不安全用電的情

況，並確保： 

i. 電掣房鎖上，開關電掣和配電箱沒有物件阻擋； 

ii. 電力裝置沒有受到過度侵蝕，沒有異常噪音； 

iii. 電力裝置附近沒有漏水或滴水；  

iv. 電線沒有破損或受壓； 

v. 電線及線管沒有鬆脫、損壞或過熱迹象；以及 

vi. 電力裝置沒有被用作支撐物及沒有懸掛任何物件。 

d. 公共走廊、走火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無阻。如走火通道被阻塞，應立即通知管

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人，以及有關住戶，以便派人清理。 

e. 持證人應特別留意周圍的長者和兒童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並保持警覺，在發

生緊急事故時向他們提供協助。 

f. 如發現大廈天台、梯間或公用地方有可疑人物，應上前查問，要求對方解釋為

什麼會在該處出現、擬到訪大廈哪一個單位。如對方不能作出合理回答，應要

求他 立即離開。若對方拒絕離開，應立即致電警方求助。 

g. 如發現可疑物品，應立即通知警方及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人。切勿移

動有關物品，並防止其他人接近。 

h. 留意單位門鎖有否出現被撬／損壞迹象，如有，應立即通知上級協助跟進。 

i. 如在巡邏時發現可疑物品，持證人應問問自己： 

i. 這物品應放在這裏嗎？ 

ii. 為什麼會放在這裏？ 

iii. 是否放錯了地方？ 

iv. 可能是炸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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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持證人仍然覺得可疑： 

i. 切勿觸摸、移動或遮蓋可疑物品，並阻止其他人接近； 

ii. 不可在該物品 25 米範圍內使用無線電或手提電話； 

iii. 打開門窗； 

iv. 立即循安全路徑──即避開可疑物品──疏散人群。 

v. 所有人脫離即時危險後，立即致電“999”報警； 

vi. 設立禁區（見下表）： 

 

 

資料來源 :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的大廈保安人員須知  

http://www.sb.gov.hk/chi/links/sgsia/pdffile/Manual%20Chi.pdf 

 

vii. 盡快通知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人； 

viii. 安排其他保安人員檢查附近是否有其他可疑物品；以及 

ix. 與其他證人在預設的安全範圍內等候警察到達，準備向警方詳細講述

見聞。 

 

有關恐怖襲擊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防止罪案科單張《恐怖活動會在本港發生

嗎？》，以及瀏覽防止罪案科網頁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cpa/cpa_gspp_p3.html，網頁上載

有如何處理電話炸彈威脅的具體指引。 

4. 作出適當記錄和報告 

事故報告的意義 

報告是將個別事件發生的一切資料，完全的傳送給有需要知道此件事的人。例如：

保安經理等。  

怎樣填寫報告 

i. 清楚內容 

ii. 簡明摘要 

http://www.sb.gov.hk/chi/links/sgsia/pdffile/Manual%20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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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資料齊全 

iv. 據實報導 

 

報告書寫內容包括： 

a. 意外事件 (如火警、水浸等) 

b. 地點 

c. 時間 

d. 情形 

 

e. 參與人士 (如警察帶隊編號) 

f. 對崗位影響 (虛報事件) 

g. 有關事件編號 (如報案編號、 控制

室大簿編號) 

 

 

5. 情況跟進和交待上、下班尚未完成的工作 

上班/下班的程序：  

上班程序 

a. 準時上班  

b. 不得無故遲到早退 

c. 要在接班前十五分鐘到達崗位 

d. 檢查裝備及在大簿記錄開工 

 

下班程序 

a. 在未有下更人員接更前，不能自行

離開崗位 

b. 向主管或中心報告 

c. 接更後在大簿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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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法律知識 

6. 了解收受利益及個人資料的定義 

收受利益條例： 

a. 通告敘述保安員工在職責範圍上利益收受的政策，所謂利益範圍包括禮物、

借貸、費用、償金、職位、合約、服務及優惠、便利等。  

b. 索取利益  

公司是禁止職員向業主、住户、供應商或任何與管理公司有關之人仕索取利益。  

i. 管理員工或其直系親屬不可接受業主、住户、供應商或任何與管理公司

有關之人仕的現金禮物。  

ii. 在農曆新年、聖誕節或其他喜慶日子，管理員工不可互相饋贈禮物。  

c. 接受利益  

倘若利益的收受沒有影響員工在職責上的執行，員工是允許收受以下的利益：  

i. 廣告或推廣性的禮物。  

ii. 農曆新年紅封包。  

iii. 假若管理員工認為該項收受會影響他們職責上的正確處理，或使其幹出

有違公司利益的行動時，則應婉拒接受任何利益。如有疑問時，則應直

屬上可請示。  

d. 利益的抵觸  

管理員工必須向公司申報任何財政上的利益，這些利益包括他們或其直系家屬所

得的直接或間接的利益，以及是來自與公司有往來的 辦商及供應商等。所有申

報應以書面呈報公司。  

e. 業主或住户借貸款項  

管理員工或其直系家屬皆不應答允或作擔保借款給業主或住户，也不可接受由業

主及住户借出或作擔保人的款項。  不過向政府、銀行或財務機構借貸不在此限。  

f. 違犯公同收受利益條例的處理  

任何管理員工如違犯以上各項條例，將會受到紀律處分，包括即時終止僱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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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Cap 486 - 保護資料的六項原則 

第一原則 –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訂明須以合法的方式收集個人資料，以及列明資料使用者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

資料時所須向當事人提供的資料。 

第二原則 –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訂明所保存的個人資料必須是準確和最新的資料，而保存期不得超過實際需要。 

第三原則 – 個人資料的使用 

訂明除非獲得資料當事人同意，否則個人資料只可用於收集該等資料時所述明的

目的或與之直接有關的目的。 

第四原則 – 個人資料的保安 

訂明須採取適當保安措施保障個人資料。 

第五原則 – 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 

訂明資料使用者須公開他們個人資料政策和實務，以及公開所持有的個人資料種

類及該等個人資料的主要使用目的。 

第六原則 – 本閱個人資料 

訂明資料當事人有權查閱及改正其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Cap 486 - 資料使用者的責任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Cap 486，公司狂執行這條例時，必須要履行資料使用者

的責任，就是：- 

a. 擬定一份聲明，列明機構所採用的 

b.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措施，分發給全體有關人員參閱和遵行 

c. 收集資料時告知資料當事人的目的，可能接受資料移動的人士類別，個  

        人查閱及改正資料的權利，以及處理查閱及改正資料要求的人員的姓名     

        及地址 

d. 實施內部運作程序，以處理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的要求，確保個人資料 

        的準確性及採取妥善的保安措施 

 

把個人資料私隱納入正式和非正式(在職)訓練範圍內, 確保有適當的制機制; 以監

察機構內的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和措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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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登記處理 

記錄訪客的姓名及身分証號碼 

為保安理由，管業經理有需要監察無權進入大廈的人士進入大廈的情況。 當大廈

保安員無法監察該些人士進入大廈後的活動情況時，可能需要記錄他們的身分資

料，作為將來辨識他們的方法。 在此情況下，根據身分代號守則第 2.3.4.2 段，保

安員可以將訪客的身分証號碼抄錄在大廈入口處的登記冊內。 

不過，依據守則第 2.2 段，保安員應在可行的情況下，讓訪客使用其他侵犯私隱程

度較低的方法，以代替提供身分証號碼。 這些方法包括接納要進入大廈某部份執

行職責的公共團體或相關機構或公共事業公司僱員或送遞人員或工人的職員證或

工作證，或請受訪的住客辨識訪客。 

保安員如對訪客到訪的目的有懷疑，可致電發証機構核實，或取得有關業主及／

或住客的確認。採取這些侵犯私隱程度較低的方法，在保安方面可同樣有效地阻

止外人擅進大廈。 

保安員應採取適當措施遮蓋訪客登記冊上的記錄，以免其後的訪客看到這些資

料。訪客亦應獲告知可代替提供身分証號碼的其他方法，以及保障資料第 1(3)原則

所規定的事項，特別是包括收集訪客姓名及身分証明文件號碼的目的，以及該等

資料可能會移轉予哪些人。 

物業管理團體除非獲得法律准許，否則必須確保向訪客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

與原本收集目的相符或直接有關的目的。 在一般情況下，訪客登記冊內的資料會

根據處置機密資料程序處理。 

 

8.  其他相關法例: 

(i) 《性別歧視條例》是否監管到在所有環境或場所發生的性騷擾行為？ 

如任何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

的，便會構成性騷擾，當中包括作出不受歡而從性方面獲取好處的要求。性騷擾

者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並且可能要向受害者作出賠償。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2(5)條和第 2(8)條，任何人向一名男士或女士作出性騷擾

行為，均屬違法，而有關性騷擾的條文亦適用於同性關係。舉例，如一名男士性

騷擾其他男性，或一名女士性騷擾其他女性，兩者皆可被控告。 

性騷擾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透過身體動作或語言去進行，以下是部分例子：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例如擁抱、親吻或觸摸）； 

 盯著看或擠眉弄眼； 

 摩擦別人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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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追問別人的私生活； 

 做出使人反感並涉及性的手勢。 

怎樣為之性騷擾？ 

性騷擾亦包括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以營造一個在性方面具敵意或具威

嚇性的工作環境，例如： 

 說出與性有關的言論或笑話； 

 展示與性有關的不雅圖片或海報； 

 對別人的性別作出侮辱或嘲笑； 

 挑引性地吹口哨。 

（註：在《性別歧視條例》中關於具敵意或具威嚇性的工作環境之條文，只適用於

工作場所或與履行職務有關的環境。） 

某些性騷擾行為甚至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即涉及其他刑事法例），而性騷擾者

一經定罪便可能會被判罰款或監禁，以下為部分例子： 

 打出猥褻性電話； 

 猥褻露體； 

 性侵犯（非禮或強姦）。 

在《性別歧視條例》中有關性騷擾的條文並非適用於所有環境，概括來說，這些

條文只適用於工作場所及教育機構內。於教育機構之環境中，禁止性騷擾的條文

不單止適用於教師與學生之來往，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接觸亦受條例所監管。 

另一種受條例所監管的情況，是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之《性別歧視條例》第

40 條只訂明若貨品 / 服務 /設施提供者性騷擾他們的顧客，便屬違法。該條文並

無說明相反情況（即顧客作出性騷擾行為）之後果是怎樣。因此，平等機會委員

會決定要改善現有關於性騷擾的法例，並已將有關修例建議提交政府。 

(ii) 反歧視法例 

在了解本地現行的反歧視法例前，首先要知道如何會構成歧視。 

如任何人因為與另一個人之性別或婚姻狀況不同，或因為該另一人沒有懷孕、毋

須照顧子女或沒有精神 / 肢體殘障，或因為該人或其近親的種族，而令前者遭受

較差的待遇，這類情況便屬於「直接歧視」。 

若要證實直接歧視之存在，便需要以不同的待遇作出比較。 例如，僱主因為想聘

用另一性別的人而不聘用閣下，但其實那人的工作經驗和教育程度與閣下相近，

這便可能會構成直接歧視。又例如閣下是單身的懷孕人士，但僱主只向已婚僱員

給予分娩福利，這亦可能會構成直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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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歧視」是要所有人遵守或履行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該條件 / 要求並

無充分理由支持，而這項措施亦會對某性別、某種婚姻狀況、懷孕、須照顧子女

或有精神 / 肢體殘障、某種族的人士不利。  舉例，閣下因懷孕而未能與其他員

工一起超時工作，僱主因而懲罰閣下，但又不能證明為何所有員工均要超時工作，

該做法便屬間接歧視。 

任何人士（或公司）如直接或間接歧視他人，便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 

(iii) 香港法例內主要的反歧視法例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 383 章）大致上訂明所有人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 ，而法律亦應該禁止由任何因素產生的歧視行為。上述原則透過下列法例之訂

立而得以實現 ：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第 527 章） 

 《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 章） 

《性別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分兩階段實施，當中與僱傭無關的條文於 1996 

年 9 月 20 日生效，至於其餘關乎僱傭的條文則在 1996 年 12 月 20 日生效。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任何人在下列活動範疇內基於某人之性別、婚姻狀況或

懷孕而作出歧視或騷擾行為，即屬違法： 

 僱傭； 

 教育； 

 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 

 樓房 /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 

 諮詢團體的投票資格以及被選入或委任入該等團體； 

 參與會社的活動； 

 政府的活動； 

 大律師的執業（指給予大律師的見習職位和訓練）。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任何人如公開歧視、騷擾或中傷殘疾人士，或在下列活

動範疇內中基於某人的殘疾而作出歧視或騷擾行為，即屬違法： 

 僱傭； 

 教育； 

 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 

 進出樓房 / 處所； 

 樓房 /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 

 參與會社及體育的活動； 

http://www.hklii.hk/hk/legis/ch/ord/383/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480/index.html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480/index.html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487/index.html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487/index.html
http://www.hklii.hk/chi/hk/legis/ord/527/
http://www.hklii.hk/chi/hk/legis/ord/527/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602/index.html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6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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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活動； 

 大律師的執業（指給予大律師的見習職位和訓練）。 

由 1997 年 11 月 21 日起，根據《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任何人如基於某人的家庭

崗位而作出歧視行為，即屬違法。概括來說，「家庭崗位」指負有照顧直系家庭

成員之責任。「直系家庭成員」是與另一人有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關係之人

士。舉例，某名婦人在生育後被僱主調往較差的職位，當中原因是該僱主認為有

嬰孩的婦人要照顧孩子而不能超時工作或出差工幹，這種行為便屬於家庭崗位歧

視。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所涵蓋的活動範疇與《性別歧視條例》中所列舉的相同。有

關詳情請參閱本題目的第 IV 部分：家庭崗位歧視。 

《種族歧視條例》於 2008 年 7 月制訂、 2009 年 7 月 10 日起全面生效。根據

《種族歧視條例》規定，在下列範疇內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歧視、騷擾及中傷該人，

即屬違法： 

 僱傭； 

 教育； 

 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 

 公共團體的投票和參選資格； 

 大律師事務提供見習職位或租賃的事宜； 

 參與會社的活動。 

 

9. 了解有關搜查、拘捕及使用武力的情況 

 

持證人與普通市民一樣，只擁有“市民拘捕權力”。 

當市民目擊有人觸犯可拘捕的罪行（註 1），可引用這項權力將疑犯拘捕。根據普

通法，任何市民均有權拘捕他認為破壞社會安寧（註 2）的任何其他人。持證人應

時刻緊記，在行使上述權力時須顧及個人安全，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a. 持證人如目睹罪案發生，例如搶劫、惡意破壞或傷人等，可在環境許可及安全

情況下將疑犯拘捕，但首要是報警求助。如持證人已拘捕疑犯，應立即報警。 

b. 拘捕疑犯時只能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並在疑犯受制伏後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不得以武力懲罰疑犯。 

c. 持證人作為普通市民，並無搜查權力。 

d. 持證人查問可疑人物時，必須保持禮貌，並容許對方解釋其行為。 

e. 持證人應熟悉自己負責保安的大廈，例如走火通道和滅火筒的位置等。 

f. 常用電話號碼（例如公用事業機構及速遞公司的電話號碼）和緊急電話號碼，

須張貼在當眼地方。 

http://www.hklii.hk/chi/hk/legis/ord/527/
http://www.hklii.org/hk/legis/ch/ord/4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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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可拘捕的罪行指由法律規限固定刑罰的罪行（謀殺是唯一屬於這類別的罪

行），或初犯者可被判處超過 12 個月監禁的罪行（包括爆竊、刑事毀壞、縱

火、盜竊、搶劫、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等）。可拘捕的罪行亦指犯任何

這類罪行的企圖。 

註 2 破壞社會安寧指透過襲擊、毆鬥、暴亂、非法集會或其他騷擾，對某人或在

該人在場的情況下對其財產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或使某人害怕會受到上述

傷害，換言之，不論在公共或私人地方行為不檢或擾亂公安，導致暴力事件、

構成暴力威脅或挑撥他人使用暴力，均屬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在上述情況

下，“可能”一詞指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令受害人的精神狀態受到影響，使其

擔憂自己會受到傷害或財產受損。暴力可包括針對物件及針對人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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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築物保安人員在相關法例下的法律責任，並能時刻保持個人及職業操守 

 

角色、品德及行為 

 

何謂保安? 

保安就是保障所有生命財產免受任何可能的傷亡或損失。 

 

保安員主要職責是： 

a. 保護財產 

b. 防止或偵測罪行的發生 

c. 安裝、保養或修理保安裝置 

d. 為個別處所或地方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系統 

 

保安的目標是： 

a. 保障僱主或僱客的人身、財物和利益免受任何危險 

b. 在職權範圍內，減低受保機構及人士在物質、金錢及情緒的危險 

 

工作類別 

 

保安員職務的種類 

a. 防止未經許可人士進入 

b. 登記訪客 

c. 舉報及記錄事故 

d. 應付緊急事故 

e. 監察保安系統 

f. 保管鎖匙 

 

g. 防止及偵測罪行的發生 

h. 防止貴重物品受損壞 

i. 巡邏 

j. 調節人車流量 

k. 扣押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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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的一般工作指示 - 車場控制  

a. 小心控制各種形式的車場出入口控制系統 

b. 以上系統在非操作時，一定要在關閉或下鎖之情況 

c. 一切非受命的車輛、手推車、小販等皆不能進入車場內 

d. 進入車場的車輛須查閱應有的証件或登記証 

e. 協助緊急事故車輛或市政事務車輛的進入及停泊 

f. 有需要時紀錄進出車輛的車牌及時間 

g. 維持卸貨區之秩序 

h. 確定車場出入口及車場通道不會被阻塞 

i. 有指令時收取出閘紙 

j. 如車場是有收費的話；一切由管理處指定收費規則及程序 

k. 如車場滿座時立即展示 [滿座] 的告示 

l. 有非法停泊之情況則按規章警告非法泊車事項或領車 

 

保安員的一般工作指示 - 大廈出入口控制 

a. 站崗於地下大堂，保持主要出入口的門及其他門口是關閉的 

b. 小心保管大廈內的告示板,信箱及其他裝飾以免遭受破壞 

c. 阻止小販，推銷員及一切未經批准人士的進入 

d. 防止私人信息的張貼及展示 

e. 如有客戶投訴，請立即通知管理處 

f. 面對公眾的詢問及盡力解答 

g. 控制地下大堂客用升降機的使用 

h. 如遇意外事件或警鐘響起，應立即採取行動 

i. 正確使用大簿並維持其清潔整齊 

j. 留意客戶的進出及提供協助 

k. 登記訪客或工作人員，在登記時應盡量不得洩漏他人資料  

l. 保持崗位內的清潔整齊 

m. 保管及登記崗位使用之鎖匙 

 

保安員的一般工作指示 - 控制室工作 

a. 操控崗位的考勤紀錄及調配同事的工作崗位 

b. 控制崗位的大簿及向公司控制室報更 

c. 監察一切保安系統及警鐘 

d. 如有意外事件發生，按緊急應變計劃行事，紀錄一切資料並向公司及管  

        理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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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的一般工作指示 - 巡邏工作 

a. 在開始巡邏前，檢查一切需要的配備 

b. 按指示作定點巡邏，每到該站要打更鐘或簽簿以確定工作時間及紀錄 

c. 巡邏時要留意 

d. 大廈裝置情況 ( 如：燈、招牌、去水渠、電梯、消防喉等等 ) 

e. 可疑人物 

f. 廁所、樓梯及客戶門的檢查 

g. 破壞大廈規則者 

h. 意外事件 ：水、火、盜等等 

i. 在巡邏後須向所屬上司作出口頭或書面報告 

 

 

守時 

a.    工作時應遵守的紀律 

b.    保安員在工作時應要遵守的紀律，主要有如下： 

c.    上班要準時，下班要等到有人接更方可離開 

d.    遲到者要受公司紀律處分，嚴重者將會被開除 

e.    穿著整齊制服及配戴正確的階級章 

f.    不能擅離職守 

g.    有優良合理的工作態度並保持機警 

h.    當值時不能聽收音機，有颱風訊號除外 

 

違反紀律事項 

保安員在工作時有關違反紀律事項，主要如下： 

a. 吸煙 

b. 睡覺 

c. 不服從合理指令 

d. 供給假口供 

e. 飲含有酒精成份的飲料或醉酒 

f. 賭博 

g. 收受非法利益 

h. 干犯任何刑事罪 

 

執行紀律 

違反公司紀律者，會予以紀律處分，由干犯紀律者簽署於紀律執行表格用以備案。

再犯者會獲發 [警告信] 或導致革職的處分，干犯刑事罪行者則會送交警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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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評核內容 

1. 運用實務經驗、保安及相關法律知識 

2. 正確和合法地執行建築物保安職務  

 

評核形式及評分 

形式 評分比例 (%) 

課堂作業 (例︰功課、簡報、測驗等..)  

AC1 課堂作業 10 

AC2 測驗 30 

期末考試  

AC3 考試 (2 小時) 60 

總計︰ 100 

 

 

AC1    課堂作業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學生以四人一組，在課堂上共同討論及制定屋邨的防火演習方案 

背景：屋邨共有六座三十層樓高，共二千四百個住宅單位。 

 

 

AC2  測驗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個人提交〔不少於 400 字〕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Cap 486，怎樣制定收集及處理收集回來的個人    

        資料。 

 

AC2  建議答案： 

大廈檔案及資料處理 

a. 各物業主任必須確保其管理之大廈設立檔案系統。倘若大廈管理處缺乏地方

儲存文件或工作上之需要，可由管業經理安排存放於總寫字樓。 

b. 如有大廈圖則可存放於大廈管理處或總寫字樓。 

c. 大廈業主／住戶個人資料，例如通訊地址、電話等，須遵守現行的『私隱條

例』及妥為保管及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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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商業大廈須在大廈管理處存放「出閘紀錄」，商戶於晚間及公眾假期搬運貨

物或傢俬離廈時，必須出示已簽妥連同有關商戶印章式樣的「出閘證明書」，

方可准許商戶於非辦公時間將貨物搬離大廈 

 

處理機密文件程序的指引 

資料保存 

a. 所有資料應小心保存，如個人資料應放於有鎖柜桶內，以保障服務對象私隱

及保密權利。 

b. 所有電腦使用者應小心處理電腦資料，如備有密碼以進入電腦系統及將儲有

機密文件的磁碟上鎖保存。 

c. 因電腦或會有操作失誤，令資料被清除，故電腦使用者備有後備資料或應變

計劃。 

d. 請同時參考關保護私隱及保密的政策。 

 

資料銷毀 

a. 資料棄置將會小心處理，以保障服務對象之私隱及機密文件不致外洩。載有

個人資料或機密的文件，在棄置時將先行撕碎。 

b. 各有關資料表格儲存年期及註銷期限為不少於三年。 

 

 

合格準則： 

 

每點佔 2 分；列出 10 點共 20 分；50%為合格 

有必須答對的範疇 

答案不局限以上內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取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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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內容（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科    目 ：環境管理 (建築物保安) 

應試時間 ： 2 小時 

 

考生須知： 

一、 學 生 有 三 分 鐘 時 間 先 閱 讀 全 卷。 

二、 選 擇 題 共 十 題 每 題 共 佔 25 分 及 文 字 題 共 四 題 ，學生 

可 選 取 其 中 三 條 作 答，每 條 分 數 為 25 分 合 共 100 分 

三、 只 可 將 必 需 和 獲 准 許 使 用 的 文 具 放 在 桌 上 。 所 有 

其 他 個 人 物 品 ， 例 如 ： 書 籍 、 字 典 、 筆 記 、 紙 張 、 

記 事 簿 、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傳 呼 機 等 ， 必 須 放 

在 座 位 下 。 考 生 應 自 備 一 個 細 小 的 手 提 袋 以 貯 存 

以 上 個 人 物 品 。 不 可 在 考 試 期 間 將 任 何 未 獲 許 可 

的 物 品 放 在 桌 上 、 桌 內 、 身 上 或 衣 袋 內 ， 否 則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考 生 的 個 人 物 品 如 有 遺 失 或 損 毀 ， 

公 務 員 考 試 組 恕 不 負 責 。 

四、 必 須 關 掉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傳 呼 機 或 任 何 備 有 

發 聲 功 能 的 物 品 ， 否 則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五、 未 經 指 示 ，不 得 翻 閱 試 卷 或 開 始 作 答 。 

六、 考 試 期 間 ，不 可 把 答 題 簿 放 在 其 他 考 生 可 以 看 到 答 

案 的 位 置 。 

七、 考 試 期 間 如 需 要 上 洗 手 間 ， 須 由 監 考 員 陪 同 。 不 得 

攜 帶 傳 呼 機 、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試 卷 、 答 題 簿 

或 紙 張 上 洗 手 間 。 

八、 當 主 考 員 宣 布 「夠 鐘 ， 請 停 筆 」 ， 考 生 應 遵 照 指 示 ， 

立 即 停 止 作 答 。 若 當 時 才 發 覺 漏 填 了 座 位 編 號 ， 應 

待 監 考 員 到 達 座 位 時 ， 得 其 允 許 方 可 補 填 。 

九、 必 須 小 心 聆 聽 主 考 員 的 宣 布 及 遵 照 指 示 應 考 。 考 

生 如 不 遵 照 主 考 員 的 指 示 或 本 須 知 內 的 規 定 ， 或 

以 不 誠 實 的 行 為 應 考 ，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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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題目樣本： 

選擇題(每題請選擇一個正確的答案)   

 

1. 下列那項是保安員在當值時必須遵守的? 

A. 遲到或早退 

B. 服從上級的指示及工作調派 

C. 可向住戶索取禮物、賞錢或利益 

D. 在當值時可吸煙 

答案:_________ 

 

 

2. 下列那項不是保安員之職責? 

A. 巡邏公共地方 

B. 檢查及維修電器 

C. 留意可疑人物 

D. 處理突發事件 

答案:_________ 

 

 

3. 保安員當巡邏時有突發事件發生，應怎樣處理? 

A. 了解情況後，立即向上級報告及處理 

B. 報告上司後，立即離去 

C. 不必報告 

D. 只需報警便可 

答案:_________ 

 

 

4. 於巡邏時,下列那一項設備是必需帶備的? 

A. 打火機 

B. 傳呼機 

C. 手提電話 

D. 無線對講機 

答案:_________ 

 

 

5. 當有罪案或突發事件發生後，應填寫下列那一項記錄? 

A. 事件記錄簿 

B. 維修記錄簿 

C. 警崗簽到簿 

D. 出入登記表 

答案: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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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遇有陌生人仕進入大廈，保安員最適宜應採取那項處理方法? 

A. 立即報警 

B. 喝令不准進入 

C. 離開崗位通知上級 

D. 上前查詢及作出登記 

答案:_________ 

 

7. 一般大廈都裝置有保安設施，下列那一項不是有關設施? 

A. 大門對講機 

B. 大門密碼鎖 

C. 巡樓咭鐘 

D. 消防喉轆 

答案:_________ 

 

8. 客戶送給員工貴重禮品，應如何處理? 

A. 通知上司共同分享 

B. 禮貌婉拒 

C. 嚴厲譴責 

D. 不予理會 

答案:_________ 

 

9.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巡邏的主要目的? 

A. 防止罪案 

B. 防止火警 

C. 防止意外發生 

D. 消磨時間 

答案:_________ 

 

10. 在巡邏時，如發覺煤氣洩漏，下列那一項不對? 

A. 切勿按現場或隔鄰的門鐘 

B.   切勿打開現場門窗,以免煤氣蔓延其他地方 

C. 切勿生火 

D. 切勿在現場打電話 

答案: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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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問 題 共 四 題 選 取 其 中 三 條 作 答，每 條 分 數 為 25 分；佔 全 卷 

75% 

 

1. 當管理人員巡邏時應注意甚麽事項？ 

2. 如在巡邏時發現可疑物品，管理人員應怎樣處理？ 

3. 管理員工與公司有往來的 辦商及供應商而出況的的利益應怎樣處理？ 

4. 管理員工及保安人員有甚麽搜查、拘捕及使用武力的權力？ 

 

 

考試建議答案： 

1. 當管理人員巡邏時應注意甚麽事項？（25 分。每點 3 分，其中 7 點；再加 4 分

為表達方法。） 

 

a. 管理人員巡邏時應帶備巡更棒、筆、記事簿、手錶、雙向無線通話裝置和電筒

（已充電）。 

b. 如發現大廈有任何地方損壞，應記錄在記事簿內，待回到管理處或控制室後，

再轉錄到事故記錄冊上。如須進行緊急維修，應立即通知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

法團負責人，以便跟進。 

c. 巡邏時，進行簡單視察，查看大廈電力裝置是否正常，有沒有不安全用電的情

況，並確保： 

i. 電掣房鎖上，開關電掣和配電箱沒有物件阻擋； 

ii. 電力裝置沒有受到過度侵蝕，沒有異常噪音； 

iii 電力裝置附近沒有漏水或滴水； 

v. 電線沒有破損或受壓； 

v 電線及線管沒有鬆脫、損壞或過熱迹象；以及 

vi 電力裝置沒有被用作支撐物及沒有懸掛任何物件。 

d. 公共走廊、走火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無阻。如走火通道被阻塞，應立即通知管

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人，以及有關住戶，以派人清理。 

e. 持證人應特別留意周圍的長者和兒童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並保持警覺，在發

生緊急事故時向他們提供協助。 

f. 如發現大廈天台、梯間或公用地方有可疑人物，應上前查問，要求對方解釋為

什麼會在該處出現、擬到訪大廈哪一個單位。如對方不能作出合理回答，應要

求他立即離開。若對方拒絕離開，應立即致電警方求助。 

g. 如發現可疑物品，應立即通知警方及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人。切勿移

動有關物品，並防止其他人接近。 

h. 留意單位門鎖有否出現被撬／損壞迹象，如有，應立即通知上級協助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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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在巡邏時發現可疑物品，管理人員應怎樣處理？（25 分。疑問每點 1 分，共

5 點；處理每點 2 分，共 10 點。） 

 

管理人員應有以下疑問： 

a. 這物品應放在這裏嗎？ 

b. 為什麼會放在這裏？ 

c. 是否放錯了地方？ 

d. 可能是炸彈嗎？ 

e. 自已有能力處理嗎？ 

 

管理人員仍然覺得可疑： 

a. 切勿觸摸、移動或遮蓋可疑物品，並阻止其他人接近； 

b. 不可在該物品 25 米範圍內使用無線電或手提電話； 

c. 打開門窗； 

d. 立即循安全路徑──即避開可疑物品──疏散人群。 

e. 所有人脫離即時危險後，立即致電“999”報警； 

f. 設立禁區（見下表）： 

 

g. 盡快通知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負責人； 

h. 安排其他保安人員檢查附近是否有其他可疑物品； 

i. 與其他證人在預設的安全範圍內等候警察到達，準備向警方詳細講述見

聞； 以及 

j. 請提供方法及程序向區議會申請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籌辦活動，列出活動

大綱及安排人員配合整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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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員工與公司有往來的 辦商及供應商而出況的的利益應怎樣處理？（25

分。，每點 5 分，共 5 點。） 

 

a. 管理員工在職責範圍上利益收受的政策，所謂利益範圍包括有禮物、借貸、 

    費用、償金、職位、合約、服務及優惠、便利等。  

b. 索取利益  

公司是禁止職員工向業主、住户、供應商或任何與管理公司有關之人仕索取利益。  

i. 管理員工或其直系親屬不可以接受業主、住户、供應商或任何與管理公

司有關之人仕的現金禮物。  

ii. 在農曆新年、聖誕節或其他喜慶日子，管理員工不可互相饋贈禮物。  

c. 接受利益  

倘若利益的收受沒有影響員工在職責上的執行，員工是允許收受以下的利益：  

i. 廣告或推廣性的禮物。  

ii. 農曆新年紅封包。  

iii. 假若管理員工認為該項收受會影響他們職責上的正確處理，或使其幹出

有違公司利益的行動時，則應婉拒接受任何利益。如有疑問時，則應向

直屬上司請示。  

d. 利益的抵觸  

管理員工必須向公司申報任何財政上的利益，這些利益包括他們或其直系家屬所

得的直接或間接的利益，以及是來自與公司有往來的 辦商及供應商等。所有申

報應以書面呈報公司。  

e. 業主或住户借、貸款項  

管理員工或其直系家屬皆不應答允或作擔保借款給業主或住户，也不可接受由業

主及住户借出或作擔保人的款項。  不過向政府、銀行或財務機構借貸不在此限。  

f. 違犯公同收受利益條例的處理  

任何管理員工如違犯以上各項條例，將會受到紀律處分，包括即時終止僱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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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員工及保安人員有甚麽搜查、拘捕及使用武力的權力？（25 分。每點 8 分，

共 3 點，再加 1 分為表達方法。） 

 

a. 持有保安人員證的管理員工及保安人員與普通市民一樣，只擁有“市民拘捕權

力”。 

當市民目擊有人觸犯可拘捕的罪行可拘捕的罪行指由法律規限固定刑罰的罪行

（謀殺是唯一屬於這類別的罪行），或初犯者可被判處超過 12 個月監禁的罪行（包

括爆竊、刑事毀壞、縱火、盜竊、搶劫、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等）。 

b. 可拘捕的罪行亦指犯任何這類罪行的企圖。 

可引用這項權力將疑犯拘捕。根據普通法，任何市民均有權拘捕他認為破壞社會

安寧破壞社會安寧指透過襲擊、毆鬥、暴亂、非法集會或其他騷擾，對某人或在

該人在場的情況下對其財產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或使某人害怕會受到上述傷

害，換言之，不論在公共或私人地方行為不檢或擾亂公安，導致暴力事件、構成

暴力威脅或挑撥他人使用暴力，均屬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在上述情況下，“可能”

一詞指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令受害人的精神狀態受到影響，使其擔憂自己會受到

傷害或財產受損。暴力可包括針對物件及針對人的暴力。的任何其他人。 

c. 持證人應時刻緊記，在行使上述權力時須顧及個人安全，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i. 持證人如目睹罪案發生，例如搶劫、惡意破壞或傷人等，可在環境許可

及安全情況下將疑犯拘捕，但首要是報警求助。如持證人已拘捕疑犯，

應立即報警。 

ii. 拘捕疑犯時只能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並在疑犯受制伏後立即停止使用

武力。不得以武力懲罰疑犯。 

iii. 持證人作為普通市民，並無搜查權力。 

iv. 持證人查問可疑人物時，必須保持禮貌，並容許對方解釋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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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職能範疇：環境管理（建築物保安） 

 

1. 名稱 因應個別情況執行建築物保安工作 

2. 編號 PMZZEM201A 

3. 應用範圍 一般類型建築物的保安工作 

4. 級別 2 

5. 學分 1.5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保安系統、器材運用  能夠適當運用一般保安系統和器材 

 

 6.2 保安實務  能夠按照既定指引控制建築物的出入通

道 

 能夠獨立地巡邏和偵測，以協助防止罪

案發生 

 能夠作出適當記錄和報告 

 懂得因應情況跟進和交待上、下班尚未

完成的工作 

 

 6.3 相關的法律知識  了解收受利益及個人資料的定義 

 了解有關搜查、拘捕及使用武力的情況 

 理解建築物保安人員在相關法例下的法

律責任，並能時刻保持個人及職業操守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實務經驗、保安及相關法律知識，因應個別情況，正確和合法地

執行建築物保安職務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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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ZZEM202A 

按指示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資歷架構第二級，2 學分） 

 

預期學習成果： 

本單元教導學員作出即時應變，按既定指引，處理基本的緊急事故及善後工作。

主要為個別前線員工的一般緊急應用，按指示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應付一般

類型建築物的緊急事故。 

 

單元涵蓋的範疇包括： 

1. 清楚建築物範圍內的緊急逃生路線，以便在有需要時按指示協助疏散在場人

士或引領支援人員進場 

2. 懂得將突發事故通知上級及尋求支援 

3. 懂得按照既定指引，採取基本步驟應付一般突發的水/電供應中斷、電梯故障

引致乘客被困、水浸、火警、氣體洩漏、發生罪案、暴雨或颱風吹襲等等 

4. 懂得照顧及安慰有關事主 

5. 執行善後工作 

6. 懂得將事故記錄 

 

本單元的教學對象： 

此單元為物業管理員及保安公司行政人員舉辦。現今各類型物業不斷發展更新，

物業管理員必須與時並進，學習此單元肯定對工作效率增益不少。 

 

資歷要求：  

具備一年或以上物業管理或保安業之工作經驗；或具備中三程度或以上 

 

教學地點及設備要求： 

標準課室、滅火筒樣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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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內容 

1. 清楚建築物範圍內的緊急逃生路線，以便在有需要時按指示協助疏散在場人士

或引領支援人員進場 

 

 

資料來源：Google 圖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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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懂得將突發事故通知上級及尋求支援 

 

應付緊急事故 

a. 部分單位裝有防盜警鐘，這些警鐘或會接駁到大廈保安室或管理處。 

b. 大廈管理層應發出指示，列明持證人應如何應付警鐘鳴響。如警鐘鳴響，應

依循有關程序處理，通常而言，持證人應先確定警鐘並非誤鳴，然後向警方

求助。有些大廈的公用地方設有由玻璃屏保護的求救或緊急掣。 

c. 住戶遇到搶劫或緊急事故時把玻璃打碎，警鐘便會鳴響，管理處的保安指示

板的信號燈亦會亮起，顯示何處發生事故。 

d. 管理人員立即通知上司，然後前往支援，如確定警鐘並非誤鳴，應立即報警

求助。 

e. 大廈管理層應向其管理人員提供適用於其工作地方的工作指引和培訓，讓保

安人員掌握所需知識，以應付在工作地方發生的緊急事故。 

f. 管理人員應熟習指引和緊急程序，並保持警覺，在發生緊急事故時提供即時

協助。 

 

火災的嚴重性及做成的損害 

 

正確處理火種及易燃物品： 

a. 查看是否仍有燃燒中的香煙，火柴或煙蒂被掉進廢紙箱內 

b. 不得儲存過多的易燃物品或液體，例如 ：火水、天拿水等 

c. 不得容許在非指定的廚房內煮食 

 

正確使用電器裝置： 

a. 不要用負荷過重的電制 

b. 下班時或長時間外出，檢查電器用品是否已撤離電源 

c. 電器用品如有損壞器材，應立即安排修理 

 

走火通道須知： 

a. 確保防煙門要經常關閉 

b. 所有走火通道沒有被貨物阻礙，在任何時間必須保持暢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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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計劃 

 

處理緊急事故的應變措施： 

a. 找尋火警或冒煙正確位置，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的警衛員必須即時以對講機

向當值主管或控制室報告，以便即時報警 

b. 若現場環境許可下警衛員應協助救火，但必須瞭解起火原因，以選擇用水

或氣體救火 

c. 在消防員到場前，各警衛員必須立即疏導現場交通，並安排警衛員到屋村

入口等待及引領消防車到最近現場之位置 

d. 當值主管必須準確地記錄所有資料，並立即完成有關報告 

 

滅火筒的種類 

滅火筒的種類有四大類： 

a. 水劑滅火筒 

b. 二氧化碳滅火筒 

c. 泡劑滅火筒 

d. 粉劑滅火筒 

 

滅火筒的使用方法： 

a. 抽起保險匙 

b. 按下手掣 

c. 將噴嘴朝向火焰底部射去，撲滅火源 ( 如使用泡劑則由頂噴向及橫掃火

焰的表面，務求覆蓋整個表面，撲滅火源 ) 

 

消防喉轆 

發生火警時，立刻使用消防喉轆撲滅火源，但勿用消防喉轆撲滅燃燒中的電器。 

使用方法 

a. 以硬物敲破火警鐘玻璃，發出警報，消防水泵會自動啟動，提供高壓水

源 

b. 開動消防喉轆旁的開關制 

c. 以硬物擊碎消防喉射咀盒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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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拉出消防膠水喉以將消防喉射咀的開關制撥動至與喉管成一直線向火焰

底部射水 

 

火警的級別和種類 

火警種類可分為四大種類： 

a. 甲類 – 固體火 ; 例如：木、衣服、布、紙等等 

b. 乙類 – 液體火 ; 例如：電油、火水等等 

c. 丙類 – 氣體火 ; 例如：煤氣、石油氣等等 

d. 丁類 – 金屬火 ; 例如：錳、鋁等等 

 

滅火設施 

滅火設備可分為固定及手提兩大類：- 

固定有： 

a. 自動花灑頭 

b. 熱能探測器 

c. 煙霧探測器 

d. 消防喉轆 

e. 火警鐘 

f. 消防龍頭 

g. 防火閘 

 

手提有 

a. 滅火筒 

b. 沙桶 

c. 防火毯 

 

 

火災報告應提供的資料 

報告方法與一般報告寫法相同，但必須注意消防車到達時間及數目。 

 

保安員在火警時要注意的事項： 

a. 切勿使用升降機 

b. 使用就近而安全的走火通道離開現場 

c. 疏散時保持秩序 

d. 指示人群到指定集合地點集合 

e. 協助點算人數，是否仍有人失蹤或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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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上述事件發生， 應立即通知消防隊。 

 

應變實務 

 

3. 懂得按照既定指引，採取基本步驟應付一般突發的水/電供應中斷、電梯故障

引致乘客被困、水浸、火警、氣體洩漏、發生罪案、暴雨或颱風吹襲等等 

 

發生火警時如何應變 

a. 高呼火警，然後敲碎距離最近的火警鐘玻璃，響起警鐘。 

b. 立即致電“999”，報告發生火警的詳細地點及情況，然後向管理公司或大廈的

消防安全主任（如有的話）報告。第一時間報警可有助消防車迅速抵達現場。 

c. 使用距離最近的滅火設備撲滅火苗之前，首先要確保本身安全，並盡可能找來

其他人幫忙。切勿用水撲滅由電器引起的火警。 

d. 接到火警報告後，管理公司負責人或大廈消防安全主任應盡快趕往現場，聯同

保安人員向消防員及大廈居民提供協助。 

e. 如火警未能迅速控制，應有秩序地疏散大廈內所有人。 

f. 疏散程序 

i. 保持鎮定。 

ii. 除照明燈外，關掉所有電力設施。離開時關上所有的門，但切勿鎖上。 

iii. 火警產生的煙霧可以致命，應採取保護措施，以免吸入濃煙。 

iv. 如有居民不知所終，或仍留在現場，須立即報告消防人員。 

v. 疏散時應步行，切勿奔跑。 

vi. 沿樓梯疏散，切勿乘搭升降機（火警中，電力供應可能隨時中斷，升降

機也會隨時發生故障，把逃生者困住）。關上經過的防煙門，切勿用楔

子令防煙門保持打開。 

vii. 如在梯間遇到濃煙，盡快離開，使用其他未受煙霧影響的樓梯逃生。 

viii. 如無法使用樓梯逃生，在情況許可下返回住所單位，或折返走廊，往其

他單位拍門，直至找到地方躲避。應致電“999”向消防處報告火警，如需

協助，說明所在位置。 

ix. 請緊記，無論在任何地方，如有濃煙，爬行前進，接近地面的空氣會較

佳。 

x. 切勿攜帶大件、沉重物品。 

xi. 除非必要，否則持證人應離開大廈往指定地點集合報到。 

xii. 除非消防人員認為安全，否則不可返回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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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吹襲期間如何應變 

a. 三號颱風信號懸掛後，應採取適當預防措施，例如： 

i. 關閉當風公用地方的門窗，必要時貼上膠紙，以防玻璃碎裂。 

ii. 確保所有易鬆脫物件（特別是露台及天台的易鬆脫物件）、圍板、

棚架及臨時搭建物已綁緊或牢固。 

b. 八號颱風信號懸掛後，立即完成所有預防措施。 

c. 九號或十號颱風信號懸掛時，所有預防措施應完成。切勿外出，遠離當風門

窗，以免被刮起的碎片擊中。 

d. 檢查排水系統，以防天台及低窪地方水浸。 

e. 留守工作崗位，直至有同事接班方可離開。如接班同事因交通停頓不能上班，

應留守工作崗位，直至有人接班。 

 

停電期間如何應變 

a. 如發生電力故障，應通知電力公司或管理公司搶修。 

b. 停電期間，加倍注意各出入口。 

c. 修理員抵達大廈後，當值保安人員必須一直陪同，直至修理員離開大廈。 

d. 電力供應恢復後，探訪幾家住戶，確保電力供應已回復正常；必要時，要求修

理員逗留片刻，查看是否仍有問題。 

e. 把事故記錄在案。 

 

氣體洩漏時如何應變 

a. 如發覺有氣體洩漏，切勿點火或開關任何電器，包括按門鐘和開關電筒。 

b. 切勿點火或產生火花，以防點燃洩漏的氣體。切勿使用電話（包括手提電話），

切勿摩擦可能生火或產生火花的物件。 

c. 如只有少量氣體洩漏，先與有關住戶聯絡，了解情況。打開單位所有窗戶，

然後關掉氣體總掣，並致電氣體供應公司安排修理。 

d. 如發覺有大量氣體洩漏，立即關掉整幢大廈的氣體總掣，然後致電氣體供應

公司派員搶修。協助疏散住客。如有人受傷，立即向警方或消防處求助。 

 

升降機發生故障時如何應變 

如升降機發生故障，先查看是否有人被困。如有人被困，致電消防處求助，並致

電升降機維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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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高空墮物時如何應變 

如發生高空墮物，了解是否有人受傷。如有人受傷，致電“999”求助。 

 

食水停止供應（突發性） 

a. 單位突然停水應先查看室外水錶是否被人關上或業戶忘記繳交水費。 

b. 水喉爆裂： 

i. 如屬室外水錶喉之私人水喉爆裂，應立即關閉水錶閘掣，再通知業戶

自僱水喉技工修理。 

ii. 如屬水錶前之水喉爆裂，應關閉分層水掣或大廈總來水掣。 

iii. 儘快向上級呈報以便通知工程部或承辦商儘快維修。 

c. 如一切正常而室內無水供應，應建議該單位聯絡水務處派員檢查是否水喉

淤塞。 

d. 大廈停水需致電水務處查詢附近樓宇有否進行水務工程而引致供水中斷，

並儘量要求提供恢復供水時間。 

e. 向受影響住戶發出緊急停水通告，並通知住戶停水期間應將所有水喉關

閉，以免恢復供水時引致水浸。 

f. 保安員須巡查所有公眾洗手間及公共用水／供水地方之水喉是否已經關

閉。 

 

 

漏水或水浸 

a. 檢查漏水的正確位置及所屬水質，例如食水、沖廁水等，並在情況許可下

設法制止繼續漏水，如關上水掣亦不能制止時，應立即向上級呈報尋求協

助，在維修員到達前應盡量控制現場；以防止範圍擴散。 

b. 觀察四周環境，漏水是否影響各項設施，如電錶房、電力變壓房、升降機

及電線槽等。 

c. 利用沙包及可用雜物堆築，防止漏水滲入升降機等設備，並須將升機立即

升上高樓層，以免被水浸濕而影響機件受損。 

d. 關閉事發樓層的分層閘掣。 

e. 如分曾閘掣關閉後仍未見效，應立即往總掣房關總掣。 

f. 登記所有曾受影響之地點及損毁程度並拍照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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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懂得照顧及安慰有關事主 

電梯故障 

a. 升降機突然停止運作並有住客被困時： 

i. 保安員收到報告或升降機內之警鐘訊號鳴響時，立刻追查發生問題升

降機編號，停留位置及以對講機與被困者聯絡、作出安慰、查詢被困

人數及查詢是否有人感到不適。 

ii. 記錄出事時間及作出救援安排。 

b. 初步檢查出毛病原因，並若在以下情況須立刻報警處理： 

i. 區域停電。 

ii. 升降機內緊急照明系統失效。 

iii. 有人感到不適。 

c. 通知升降機公司立刻派人到現場搶修，詢問到場所需時間，並記錄通知時間： 

i. 若升降機公司職員簽覆維修員未能在 15 分鐘內到達，即可看情況報

警處理。 

ii. 若升降機維修員超過 15 分鐘仍未到達，則可情況報警處理。 

d. 保安員應到出事升降機位置與被困者聯絡，安慰及查詢被困者有否不適。 

e. 安排升降機接載維修員到機房或升降機出事位置。 

f. 報警時，須清楚說明： 

i. 通知警方有人被困升降機內及被困時間。 

ii. 若有人感到不適，要求派出救護車救援。 

iii. 預備升降機門匙及機房匙，以便消防人員到場時使用。 

iv. 安排消防人員到最接近被困者地方，以便救援。 

v. 作出以下記錄： 

- 報警時間 

- 消防人員到達時間。 

- 被困者救出時間及人數。 

i. 維修員到達： 

- 記錄時間。 

- 通知維修員故障升降機編號及停留地點。 

g. 安排保安員攜同對講機陪伴維修員到機房，瞭解搶修情形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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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後及記錄  

能夠執行善後工作 

 

處理投訴 

處理投訴應有的態度 

當接獲投訴時，保安員應有的態度：- 

a. 立刻處理 

b. 小心處理 

c. 記錄在崗位大簿內 

 

處理對其他人的投訴 

當接獲對其他人的投訴時，保安員應：- 

a. 留心聆聽 

b. 通知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來處理投訴 

c. 若找不到有關負責人 

d. 禮貌地要求投訴人留下有關資料及聯絡電話 

e. 告訴投訴者你會將仍他的投訴轉達 

 

處理投訴的要點 

在處理投訴時，要注意下列要點：- 

a. 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b. 不作出任何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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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懂得將事故記錄 

 

報告及記錄事故 

所有重大事故均應記錄在大廈管理層提供的事故記錄冊上。在持證人當值時發生

的重大事件，例如保安人員交更、升降機故障、電力故障、滲水、警鐘鳴響等，

以及所採取的跟進行動，都應記錄在事故記錄冊上，發生事故的確實時間亦應記

錄在案。大廈管理層應就須記錄的事故類別發出詳細指引，如有需要，持證人應

向上司查詢。 

 

編寫報告及技巧 

事故報告的意義 

報告是將個別事件發生的一切資料，完全的傳送給有需要知道此件事的人。例如：

保安經理等。  

 

怎樣填寫報告： 

a. 清楚內容 

b. 簡明摘要 

c. 資料齊全 

d. 據實報導 

 

記錄儲存 

上班/下班的程序  

上班程序 

a. 準時上班  

b. 不得無故遲到早退 

c. 要在接班前十五分鐘到達崗位 

d. 檢查裝備及在大簿記錄開工 

 

下班程序 

a. 在未有下更人員接更前，不能自行

離開崗位 

b. 向主管或中心報告 

c. 接更後在大簿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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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寫內容包括： 

a. 意外事件 (如火警、水浸等) 

b. 地點 

c. 時間 

d. 情形 

 

e. 參預人士 (如警察帶隊編號) 

f. 對崗位影響 (虛報事件) 

g. 有關事件編號 (如報案編號、 控制

室大簿編號) 

 

 

工作範圍內使用的簿冊  

a. 崗位大簿 

b. 個人備忘錄 

c. 考勤 

d. 訪客登記 

e. 工作更表 

f. 出閘紙 

g. 大假申請 / 紀律執行 / 晉升推薦 

h. 編更表 

 

崗位流水簿 (大簿) 

用途 

a. 記錄當值時間 

b. 記錄特別工作訓令 

c. 可能作呈堂證供 

d. 記錄資料作填寫報告用途 

 

規則 

a. 在簿面上寫上崗位名稱及簽發日期 

b. 需要順次序掛列進行記錄 

c. 不可隨意撕去內頁 

d. 不得任意刪改或塗改 

 

 

記事簿 

用途 

a. 記錄當值時間 

b. 記錄特別工作訓令 

c. 可能作呈堂證供 

d. 記錄資料作填寫報告用途 

 

規則 

a. 在簿面上寫上你的名稱及簽發日期 

b. 需要順次序掛列進行記錄 

c. 不可隨意撕去內頁 

d. 不得任意刪改或塗改 

 

參考資料: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的大廈保安人員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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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評核內容 

1. 應付一般類型建築物的緊急事故工作 

2. 能夠作出即時應變，按既定指引，處理基本的緊急事故及善後工作  

 

評核形式及評分 

形式 評分比例 (%) 

課堂作業 (例︰功課、簡報、測驗等..)  

AC1 課堂作業／角色扮演 10 

AC2 測驗 30 

期末考試  

AC3 考試 (2 小時) 60 

總計︰ 100 

 

 

AC1  課堂作業 ／角色扮演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個案： 

一天晚 11：30 分，2704 業主陳女士投訴 2604 業主家中有鋼琴聲，影響到家人的

正常休息，要求物業公司派人協調處理。 

同學Ａ及Ｂ扮演 2704 及 2604 業主 

考生則為管理處員工處理上述問題。 

 

評分標準： 

1. 處理態度             2 分 

2. 處理方法             2 分 

3. 協調技巧             2 分 

4. 客户滿意             2 分 

5. 引導換位思考，促成相互理解，是解決類似矛盾的基本方法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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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  測驗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個人提交〔不少於 400 字〕 

當發生火警時怎樣處理疏散程序？ 

合格準則： 

1. 高呼火警，然後敲碎距離最近的火警鐘玻璃，響起警鐘。 

2. 立即致電“999”，報告發生火警的詳細地點及情況，然後向管理公司或大廈的

消防安全主任（如有的話）報告。第一時間報警可有助消防車迅速抵達現場。 

3. 使用距離最近的滅火設備撲滅火苗之前，首先要確保本身安全，並盡可能找

來其他人幫忙。切勿用水撲滅由電器引起的火警。 

4. 接到火警報告後，管理公司負責人或大廈消防安全主任應盡快趕往現場，聯

同保安人員向消防員及大廈居民提供協助。 

5. 如火警未能迅速控制，應有秩序地疏散大廈內所有人。 

6. 疏散程序 

（i） 保持鎮定。 

（ii） 除照明燈外，關掉所有電力設施。離開時關上所有的門，但切

勿鎖上。 

（iii）  火警產生的煙霧可以致命，應採取保護措施，以免吸入濃煙。 

（iv） 如有居民不知所終，或仍留在現場，須立即報告消防人員。 

（v）  疏散時應步行，切勿奔跑。 

（vi）  沿樓梯疏散，切勿乘搭升降機（火警中，電力供應可能隨時中

斷，升降機也會隨時發生故障，把逃生者困住）。關上經過的

防煙門，切勿用楔子令防煙門保持打開。 

（vii）  如在梯間遇到濃煙，盡快離開，使用其他未受煙霧影響的樓梯

逃生。 

（viii）  如無法使用樓梯逃生，在情況許可下返回住所單位，或折返走

廊，往其他單位拍門，直至找到地方躲避。應致電“999”向消防

處報告火警，如需協助，說明所在位置。 

（ix）  請緊記，無論在任何地方，如有濃煙，爬行前進，接近地面的

空氣會較佳。 

（x）  切勿攜帶大件、沉重物品。 

（xi）  除非必要，否則持證人應離開大廈往指定地點集合報到。 

（xii）  除非消防人員認為安全，否則不可返回大廈。 

 

 

每點佔 2 分；列出 10 點共 20 分 50%為合格 

有否必須答對的範疇？ 

答案不局限以上內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取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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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內容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科    目 ：環境管理 (緊急事故處理) 

應試時間 ： 2 小時 

 

考生須知： 

一、 學 生  有 三 分 鐘 時 間 先 閱 讀 全 卷。 

二、 選 擇 題 共 十題 共 佔 25 分 及 文 字 題 共 四 題，學 生 可 選 

取 其 中 三 條 作 答，每 條 分 數 為 25 分 合 共 100 分 

三、 只 可 將 必 需 和 獲 准 許 使 用 的 文 具 放 在 桌 上 。 所 有 

其 他 個 人 物 品 ， 例 如 ： 書 籍 、 字 典 、 筆 記 、 紙 張 、 

記 事 簿 、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傳 呼 機 等 ， 必 須 放 

在 座 位 下 。 考 生 應 自 備 一 個 細 小 的 手 提 袋 以 貯 存 

以 上 個 人 物 品 。 不 可 在 考 試 期 間 將 任 何 未 獲 許 可 

的 物 品 放 在 桌 上 、 桌 內 、 身 上 或 衣 袋 內 ， 否 則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考 生 的 個 人 物 品 如 有 遺 失 或 損 

毀 ， 公 務 員 考 試 組 恕 不 負 責 。 

四、 必 須 關 掉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傳 呼 機 或 任 何 備 

有 發 聲 功 能 的 物 品 ， 否 則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五、 未 經 指 示 ，不 得 翻 閱 試 卷 或 開 始 作 答 。 

六、 考 試 期 間 ，不 可 把 答 題 簿 放 在 其 他 考 生 可 以 看 到 答 

案 的 位 置 。 

七、 考 試 期 間 如 需 要 上 洗 手 間 ， 須 由 監 考 員 陪 同 。 不 

得 攜 帶 傳 呼 機 、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試 卷 、 答 題 

簿 或 紙 張 上 洗 手 間 。 

八、 當 主 考 員 宣 布 「夠 鐘 ， 請 停 筆 」 ， 考 生 應 遵 照 指 示， 

立 即 停 止 作 答 。 若 當 時 才 發 覺 漏 填 了 座 位 編 號 ， 

應 待 監 考 員 到 達 座 位 時 ， 得 其 允 許 方 可 補 填 。 

九、 必 須 小 心 聆 聽 主 考 員 的 宣 布 及 遵 照 指 示 應 考 。 考 

生 如 不 遵 照 主 考 員 的 指 示 或 本 須 知 內 的 規 定， 或 

以 不 誠 實 的 行 為 應 考 ，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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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題目樣本： 

選擇題(每題請選擇一個正確的答案) 

1. 當接報大廈內發生搶劫案，以下哪項並非應立即瞭解的重點: 

A. 受害人身份 

B. 事發地點和時間 

C. 匪徒的形貌及服飾 

D. 使用武力,將匪徒拘捕 

  

答案:_________ 

2. 當發現電梯故障困人時，應立即: 

A. 通知上級以便增援,及報告電梯公司 

B. 關掉電梯電源,以防其他人誤進 

C. 不必報告 

  

答案:_________ 

3. 在巡邏時，如發覺煤氣洩漏，下列那一項不對? 

A. 切勿按現場或隔鄰的門鐘 

B. 切勿打開現場門窗,以免煤氣蔓延其他地方 

C. 切勿生火 

D. 切勿在現場打電話 

答案:_________ 

 

4. 當有罪案或突發事件發生後，應填寫下列那一項記錄? 

A. 事件記錄簿 

B. 維修記錄簿 

C. 警崗簽到簿 

D. 出入登記表 

答案:_________ 

 

5. 如住戶發生受傷或暈倒意外，並與家人同行，你應即採取以下何種步驟？ 

A. 立即知會上級處理 

B. 由其家人自行處理 

C. 立即協助其家人處理,並視乎情況報警求助 

  

答案:_________ 

 

 

6. 經上級同意情況下替住戶/業戶作個別服務後，以下那一項正確？ 

A. 索取金錢或報酬 

B. 不得收取任何報酬 

C. 隨意由業戶給予賞錢 

  

答案: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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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下班後可在工作範圍內，可進行: 

A. 任何形式之賭博 

B. 與接班同事交待當日大廈當值情況 

C. 逗留住宿過夜 

 

答案:_________ 

 

8. 在大廈範圍內可: 

A. 未經主管批準下擅自派發宣傳刊物或張貼廣告 

B. 張貼管理處製作的大廈通告 

C. 張貼裝修承辦商的名片 

  

答案:_________ 

9. 下列那項不是保安員之職責? 

A. 巡邏公共地方 

B. 檢查及維修電器 

C. 留意可疑人物 

D. 處理突發事件 

答案:_________ 

 

10. 保安員當巡邏時有突發事件發生，應怎樣處理? 

A. 了解情況後，立即向上級報告及處理 

B. 報告上司後，立即離去 

C. 不必報告 

D. 只需報警便可 

答案: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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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問 題共 四 題 選 取 其 中 三 條 作 答，每 條 分 數 為 25 分；佔 全 卷 

75% 

 

1. 當管理人員遇到火警鐘鳴响怎樣通知上級及尋求支援？ 

2. 當發生火警時管理人員如何應變及疏散程序？ 

3. 日常管理中遇到突發性食水停止供應、漏水或水浸管理人員如何處理？ 

4. 如何處理投訴令到客户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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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建議答案： 

 

1. 當管理人員遇到火警鐘鳴响怎樣通知上級及尋求支援？(25 分。每點 3 分，共 7

點；再加 4 分為表達方法。) 

 

a. 部分單位裝有防盜警鐘，這些警鐘或會接駁到大廈保安室或管理處。 

b. 大廈管理層應發出指示，列明持證人應如何應付警鐘鳴響。 

c. 如警鐘鳴響，應依循有關程序處理，通常而言，持證人應先確定警鐘並非誤

鳴，然後向警方求助。 

d. 有些大廈的公用地方設有由玻璃屏保護的求救或緊急掣。住戶遇到搶劫或緊

急事故時把玻璃打碎，警鐘便會鳴響，管理處的保安指示板的信號燈亦會亮

起，顯示何處發生事故。 

e. 管理人員立即通知上司，然後前往支援，如確定警鐘並非誤鳴，應立即報警

求助。 

f. 大廈管理層應向其管理人員提供適用於其工作地方的工作指引和培訓，讓保

安人員掌握所需知識，以應付在工作地方發生的緊急事故。 

g. 管理人員應熟習指引和緊急程序，並保持警覺，在發生緊急事故時提供即時

協助。 

  

2. 發生火警時管理人員如何應變及疏散程序？（25 分。應變每點 2 分，共 5 點；

疏散程序每點 1 分，共 12 點；再加 3 分為表達方法） 

 

a. 高呼火警，然後敲碎距離最近的火警鐘玻璃，響起警鐘。 

b. 立即致電“999”，報告發生火警的詳細地點及情況，然後向管理公司或大廈的

消防安全主任（如有的話）報告。第一時間報警可有助消防車迅速抵達現場。 

c. 使用距離最近的滅火設備撲滅火苗之前，首先要確保本身安全，並盡可能找

來其他人幫忙。切勿用水撲滅由電器引起的火警。 

d. 接到火警報告後，管理公司負責人或大廈消防安全主任應盡快趕往現場，聯

同保安人員向消防員及大廈居民提供協助。 

e. 如火警未能迅速控制，應有秩序地疏散大廈內所有人。 

 

疏散程序 

a. 保持鎮定。 

b. 除照明燈外，關掉所有電力設施。離開時關上所有的門，但切勿鎖上。 

c. 火警產生的煙霧可以致命，應採取保護措施，以免吸入濃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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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有居民不知所終，或仍留在現場，須立即報告消防人員。 

e. 疏散時應步行，切勿奔跑。 

f. 沿樓梯疏散，切勿乘搭升降機（火警中，電力供應可能隨時中斷，升降機也

會隨時發生故障，把逃生者困住）。關上經過的防煙門，切勿用楔子令防煙

門保持打開。 

g. 如在梯間遇到濃煙，盡快離開，使用其他未受煙霧影響的樓梯逃生。 

h. 如無法使用樓梯逃生，在情況許可下返回住所單位，或折返走廊，往其他單

位拍門，直至找到地方躲避。應致電“999”向消防處報告火警，如需協助，說

明所在位置。 

i. 請緊記，無論在任何地方，如有濃煙，爬行前進，接近地面的空氣會較佳。 

j. 切勿攜帶大件、沉重物品。 

k. 除非必要，否則持證人應離開大廈往指定地點集合報到。 

l. 除非消防人員認為安全，否則不可返回大廈。 

 

3. 日常管理中遇到突發性食水停止供應、漏水或水浸管理人員如何處理？（25

分。食水停止供應每點 2 分，共 6 點；漏水或水浸每點 2 分，共 5 點；再加 3 分

為表達方法） 

 

食水停止供應（突發性） 

a. 單位突然停水應先查看室外水錶是否被人關上或業戶忘記繳交水費。 

b. 水喉爆裂： 

i. 如屬室外水錶喉之私人水喉爆裂，應立即關閉水錶閘掣，再通知業

戶自僱水喉技工修理。 

ii. 如屬水錶前之水喉爆裂，應關閉分層水掣或大廈總來水掣。 

iii. 儘快向上級呈報以便通知工程部或承辦商儘快維修。 

c. 如一切正常而室內無水供應，應建議該單位聯絡水務處派員檢查是否水喉淤

塞。 

d. 大廈停水需致電水務處查詢附近樓宇有否進行水務工程而引致供水中斷，並

儘量要求提供恢復供水時間。 

e. 向受影響住戶發出緊急停水通告，並通知住戶停水期間應將所有水喉關閉，

以免恢復供水時引致水浸。 

f. 保安員須巡查所有公眾洗水間及公共用水／供水地方之水喉是否已經關閉。 

 

漏水或水浸 

a. 檢查漏水的正確位置及所屬水質，例如食水、沖廁水等，並在情況許可下設

法制止繼續漏水，如關上水掣亦不能制止時，應立即向上級呈報尋求協助，

在維修員到達前應盡量控制現場；以防止範圍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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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觀察四周環境，漏水是否影響各項設施，如電錶房、電力變壓房、升降機及

電線槽等。 

c. 利用沙包及可用雜物堆築，防止漏水滲入升降機等設備，並須將升機立即升

上高樓層，以免被水浸濕而影響機件受損。 

d. 關閉事發樓層的分層閘掣。 

e. 如分曾閘掣關閉後仍未見效，應立即往總掣房關總掣。登記所有曾受影響之

地點及損毁程度並拍照存檔。 

 

 

4. 如何處理投訴令到客户滿意？（25 分。態度每點 2 分，共 3 點；程序每點 5

分，共 3 點；要點每點 2 分，共 2 點） 

 

處理投訴 

處理投訴應有的態度 

當接獲投訴時，保安員應有的態度：- 

a. 立刻處理 

b. 小心處理 

c. 記錄予崗位大簿內 

 

處理對其他人的投訴 

當接獲對其他人的投訴時，保安員應：- 

a. 留心聆聽 

b. 通知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來處理投訴 

c. 若找不到有關負責人，禮貌地要求投訴人留下有關資料及聯絡電話，告訴投訴

者你會將他的投訴轉達 

 

處理投訴的要點 

在處理投訴時，要注意下列要點：- 

a. 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b. 不作出任何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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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職能範疇：環境管理（緊急事故處理） 

 

1. 名稱 按指示執行應付緊急事故步驟 

2. 編號 PMZZEM202A 

3. 應用範圍 應付一般類型建築物的緊急事故工作，主要為個別前線員工的一般緊急應用 

4. 級別 2 

5. 學分 1.5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應變工作  清楚建築物範圍內的緊急逃生路線，以便

在有需要時按指示協助疏散在場人士或引

領支援人員進場 

 懂得將突發事故通知上級及尋求支援 

 

 6.2 應變實務  懂得按照既定指引，採取基本步驟應付一

般突發的水／電供應中斷、電梯故障引致

乘客被困、水浸、火警、氣體洩漏、發生

罪案、暴雨或颱風吹襲等等 

 懂得照顧及安慰有關事主 

 

 6.3 善後及記錄  能夠執行善後工作 

 懂得將事故記錄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作出即時應變，按既定指引，處理基本的緊急事故及善後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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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ZZEM206A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資歷架構第二級，2 學分） 

 

預期學習成果： 

本單元教導學員處理私家路控制和建築物的環保工作。它為學員提供有關知識的

範圍，員工各自的責任和要求，並在正確和合法的情況下履行職責。參照有關法

律法規，監督下屬處理及識別私家路，停車場和卸貨區的各種法律問題。 

 

單元涵蓋的範疇包括： 

1. 認識私家路管制範圍和職責，與及鎖車器具的使用  

2. 按照上級指示執行鎖上或移走建築物私家路上違例車輛的步驟  

3. 因應情況協助管制管業範圍內私家路上車輛的停泊和流量，與及其他違規行

為 

4. 勸喻駕駛者在管業範圍私家路上停車等候時關上引擎，以避免排放廢氣  

5. 留意及向上級反映停車場的空氣及照明狀況 

6. 認識法定噪音管制時段及常見噪音來源 

7. 留意裝修單位的噪音、廢料處置情況及能夠提醒業戶或裝修工人應注意的事

項 

8. 按照上級指示執行既定節約能源步驟 

9. 按照上級指示協助勸喻在管業範圍內擺賣的小販離開  

本單元的教學對象： 

此單元為物業管理員及保安公司行政人員舉辦。現今各類型物業不斷發展更新，

物業管理員必須與時並進，學習此單元肯定對工作效率增益不少。 

資歷要求：  

具備一年或以上物業管理或保安業之工作經驗；或具備中三程度或以上 

 

教學地點及設備要求： 

標準課室、投影機、課室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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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內容 

 

1. 認識私家路管制範圍和職責，與及鎖車器具的使用 

相關法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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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家路上泊車的管制的法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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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上級指示執行鎖上或移走建築物私家路上違例車輛的步驟 

 

根據 374O 《道路交通(私家路上泊車)規例》條： 11 鎖上及移走車輛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私家路擁有人或該私家路的獲授權人員，可鎖上或移

走在違反標誌或道路標記下停泊在該私家路限制泊車區內的任何車輛。  

(2) 根據第(1)款鎖上或移走車輛的權力，只可在以下情況下行使─ 第 374O 章 - 

《道路交通(私家路上泊車)規例》  

(a) 車輛無人看守，而司機亦不知所踪；或  

(b) 有關私家路擁有人或私家路的獲授權人員要求司機移走車輛，但司機不能

將其移走，或拒絕或沒有將其移走。  

(3) 凡根據第(1)款鎖上或移走車輛的權力可由私家路的擁有人或獲授權人員行

使，則該擁有人或獲授權人員可在以下地方將認可鎖車器具安裝在該車輛上─  

(a) 該車輛停泊所在的限制泊車區；或  

(b) 該車輛移離該限制泊車區後所放置的地方。  

(4) 除第 12 條另有規定外，任何根據本條被鎖上或移走的車輛，均可被有關私家

路的擁有人扣留，直至鎖車、移走及存放該車輛所招致的費用已按附表 2 的指明

繳付給該擁有人為止。  

 

根據 374O 《道路交通(私家路上泊車)規例》條： 12 被扣留車輛的處置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 2002 年第 3 號第 15 條  

  

(1) 凡根據第 11 條被扣留的車輛，自扣留當日起計 3 天內無人認領，則有關的私

家路的擁有人或獲授權人員─  

(a) 須以郵遞方式向該車輛的登記車主送達通知書，知會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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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車輛被扣留一事及扣留地點；及  

(ii) 除非在通知書送達車主當日後 25 天內，車主繳付根據第 11(4)條須繳付

的費用，並將該車輛從扣留地點移走，否則該車輛─  

(A) 將成為政府財產，不受任何人的權利所影響；及 (2002 年第 3 號第 15 條)  

(B) 可由警務處處長以出售或以其認為合適的其他方式處置， 並須同時將該通知

書的副本以郵遞方式送達警務處處長；及  

(b) 如在該通知書送達當日後 7 天內，該車輛仍未按照該通知書移走，則須在

送達當日後不遲於 14 天，將該通知書或安排將該通知書在香港每日出版及行

銷的中、英文報章各一份刊登一次。  

 

(2) 凡車輛不按照根據第(1)款送達及刊登的通知書移走，則─  

(a) 有關私家路擁有人或獲授權人員須─  

(i) 隨即通知警務處處長，謂根據第 11 條被扣留的車輛，仍未按照根據本

條送達及刊登的通知書移走；  

(ii) 將有關該通知書送達及刊登的詳情，連同警務處處長要求有關該車輛的

其他詳情及扣留情況，提供給警務處處長；及  

(iii) 按警務處處長認為適當的日期、時間及地點，將該車輛交由警務處處

長保管；及  

(b) 該車輛根據(a)(iii)段交由警務處處長保管─  

(i) 即成為政府財產，不受任何人的權利所影響；及  

(ii) 即可由警務處處長以出售或以其認為合適的其他方式處置。  

 

附表： 2 鎖上、移走及存放車輛的收費 L.N. 32 of 1998 01/03/1998  

  

[第 11(4)條]  

  

1. 鎖上一部車輛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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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走一部車輛 .................................. $350  

3. 存放一部車輛 .................................. 該車輛被扣留第 1 日後每 

日$320  

(1989 年制定。1998 年第 32 號法律公告) 

  

車鎖 

 

 

 

鎖車及拖車程序  

 如果沒有阻塞通道，發出通知在汽車上，容許時間駛離違例泊車點，如果

有聯絡電話號碼聯繫司機 

 如果停車在鎖車區或發出通知後未有駛離，應用鎖車輪夾之前及之後拍照 

 小心運用鎖車輪夾（固定設備），並用後拍攝照片 

 張貼通告在車輛上，通知司機到管理辦公室繳納費才釋放鎖車輪夾 

 如果有阻塞道路或緊急車輛通道，並立即啓動程序，安排拖走車輛，牽引

之前及亡後拍照，存儲車輛在適當的停車位 

 將牽引過程中，完整記錄車輛的存放 

 通知車主，並要求支付費用 

 收到付款後放行車輛 

 

對於無人認領的車輛: 

 在其被扣留車輛後 3 天，有關私家路擁有人或在該私家路的獲授權人員須

以郵遞車輛的登記車主一個通知，告知車輛和扣留地點及繳付放行費;，除

非車輛是從扣留地點，25 天內向他送達通知後後，須繳付放行費。之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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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不受任何人的權利及政府的財產，由警務處處長以他認為合適出售或

處置該車輛。 

 鄰私家路擁有人須同時以郵寄副本通知警方;而當車輛按照通知內後通知服

務後 7 天及不得遲於 14 天，在香港普遍英文報章及中文報章刊登有關車輛

將會被處置 

 扣押車輛通知書按照規定送達，並公佈有關私家路擁有人或獲授權人員就

該道路應通知警務處處長認為根據第 11 條被扣留的車輛將被處理通知。 

 提供警務處處長的通知書送達及刊登的詳情，連同有關車輛的其他詳情以

及其作為警務處處長拘留的情況，並提供車輛進入警務處處長保管。  

 車輛，在其輸送到警務處處長保管將成為不受任何人的權利，政府的財產;

並可能由警務處處長以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導師引用一些實例講解執行鎖上或移走建築物私家路上違例車輛的步驟: 

當學員明白上述法例後，便能按照上級指示執行鎖上或移走建築物私家路上違例

車輛，同時亦能解釋予違例者知道管理公司執行權力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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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情況協助管制管業範圍內私家路上車輛的停泊和流量，與及其他違規行

為  

 

章： 374C  標題： 《道路交通(泊車)規例》 憲報編號： 6 of 2012 

條： 17 條文標題： 停車場的管理 版本日期： 13/04/2012 

 

(1) 在停車場根據第 14 條獲指定為停車場時，局長可指示將該停車場的管理─ 

(1997 年第 362 號法律公告；2002 年第 106 號法律公告；2007 年第 130 號法律公

告；2012 年第 6 號第 2 條)  

(a) 置於署長之下，由他負責收取使用該停車場須付的一切費用； 

(b) 向公眾招標，並將該停車場的管理置於署長按照第(3)款所決定的人之下；或 

(c) 置於局長指定的其他人之下。 (1997 年第 362 號法律公告；2002 年第 106

號法律公告；2007 年第 130 號法律公告；2012 年第 6 號第 2 條) 

(2) 置於署長管理之下的停車場，就其使用所收取的全部費用，均須撥歸政府一般

收入。 

(3) 如局長按照第(1)(b)款，指示就停車場的管理向公眾招標，署長可將停車場的

管理按照署長認為適當的條款及條件，置於任何為此而參加投標的人之下。 (1997

年第 362 號法律公告；2002 年第 106 號法律公告；2007 年第 130 號法律公告；2012

年第 6 號第 2 條) 

(4) 署長可為管理及控制任何停車場而訂立規則，該等規則可包括有關下列事項─  

(a) 看顧人的僱用； 

(b) 看顧人及其他僱員的職責； 

(c) 制服； 

(d) 工作人員的身分證明及紀律； 

(e) 應備存的登記冊； 

(f) 應保存的紀錄； 

(g) 設備的維修及使用； 

(h) 清潔車輛許可證的發出。 



 

88 
 

 

章： 374C  標題： 《道路交通(泊車)規例》 憲報編號：  

條： 25 條文標題： 與停車場有關的罪行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停車場內的司機不得─  

(a) 不服從看顧人發出的任何合法指示； 

(b) 在違反看顧人合法的禁止下，將車輛駛入或駛出停車場； 

(c) 在違反任何為指示或規管汽車而豎立或放置在停車場及其內外的交通標誌

或道路標記的情況下，駕駛或停泊汽車； 

(d) 將汽車停泊以致汽車不必要地超出界定泊車位的任何綫條或其他標記之外； 

(e) 從停車場移走車輛而未有就該車輛繳付適當費用或展示或出示就該車輛所

發的有效月票； 

(f) 將車輛留在停車場連續超過 7 天； 

(g) 憑藉月票而容許車輛停留在停車場，而未有將有關車輛的月票展示； 

(h) 將車輛留在停車場內，但所展示有關車輛的月票已經期滿； 

(i) 在違反任何根據第 14(1)條所作指定內施加的任何限定，或違反根據第 14(2)

條所施加的任何限定下而在停車場內停泊車輛； 

(j) 在根據第 15 條被關閉的停車場或其部分停泊車輛；或 

(k) 將載有《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所適用的危險物品的車輛帶入停車場。 

(2) 任何人在停車場內不得─  

(a) 吸烟； 

(b) 在他曾乘坐的汽車已經停泊後，未有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離開停車

場； 

(c) 在看顧人合法命令他離開後，仍停留在停車場內； 

(d) 在看顧人提出要求時，沒有向看顧人報出他的姓名及地址； 

(e) 在應看顧人要求報出他的姓名及地址時，報上虛假的姓名或地址或略去其中

要項； 

(f) 沒有合理辯解而鳴響任何警報器具；或 

(g) 清潔汽車，但如他是該車輛的車主或司機，或持有有效清潔車輛許可證，則

不在此限。 

(3) 任何人違反本條的任何條文，即屬犯罪，可處罰款$2,000。 

 

導師引用一些實例講解管制管業範圍內私家路上車輛的停泊和流量，與及其他違

規行為: 

當學員明白上述法例後，便能按照上級指示執控制私家路上違例車輛，同時亦能

解釋予違例者知道管理公司執行權力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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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勸喻駕駛者在管業範圍私家路上停車等候時關上引擎，以避免排放廢氣  

 

 

車輛空轉引擎造成空氣污染、熱氣和噪音滋擾，並且浪費燃料，從而引致全球氣

候轉變。為解決這些環境問題，政府經諮詢公眾後，在 2010 年 4 月向立法會提交

《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草案》。經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討論和審議後，《條

例草案》於 2011 年 3 月獲通過。 

 

生效日期 

《條例》在 2011 年 12 月 15 日開始生效。 

 

規定與罰則 

根據《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條例》)(第 611 章)規定，除非獲得豁免，

任何汽車的司機均不得在車輛停定時讓任何屬於車輛一部分的內燃引擎 1,2 於任何

連續的 60 分鐘時段內合計運作超過 3 分鐘("停車熄匙規定")。執法人員可向違反

停車熄匙規定的司機 3 發出罰款通知書，要求該司機繳交定額罰款$320。交通督導

員和環境保護督察均獲授權執法。  

 

如司機在收到罰款通知書後，再讓車輛引擎空轉，於其後任何連續 60 分鐘的時段

內，引擎空轉合計運作超過 3 分鐘，執法人員可就其再次違反停車熄匙規定向該

司機發出另一張罰款通知書。 

 

附註： 

1. 內燃引擎指燃料在內燃燒室內燃燒的引擎。 

2. 驅動車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車輛一部分的、附於該車輛的、位於該車輛內

的或在車輛上的內燃引擎，無論用途為何，亦須受規定所限。 

3. 司機指任何掌管或協助操控車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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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範圍 

停車熄匙規定適用於： 

1. 香港所有道路，包括私家路和停車場； 

2. 全年任何時間；  

3. 所有裝置有以汽油、柴油或石油氣等為燃料驅動的內燃引擎的汽車，以及正

在燃燒這些燃料的混合動力車輛。由於電動車輛和只有電動馬達在運行的混合動

力車輛不會產生廢氣，因此停車熄匙規定對它們並不適用； 

4. 所有裝有內燃引擎的車輛，不論是在路面行走的私家車、電單車和各式商用

車輛，或用於非路面運作的車輛，例如鏟車和高爾夫球車等；以及 

5. 車輛上所有內燃引擎，即驅動車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車輛一部分的、附於

車輛的、位於車輛內或車輛上的內燃引擎，無論用途為何，亦受規定所限。 

 

豁免 – 目的及內容  

   

《條例》容許在一些交通及天氣情況下豁免遵守停車熄匙規定。此外，一些車輛，

例如冷凍櫃車和混凝土運輸車等，設計上需要連續不斷操作車輛引擎，以防止貨

物變壞。某些車輛為達到合理的服務要求，引擎有需要保持運作。為照顧這些情

況，《條例》容許在下列情況豁免遵守停車熄匙規定： 

  

適用車輛 / 

情況 
  獲豁免的司機       例子 / 附註      

所有車輛  因交通情況而停定車輛的司機    

交通情況包括： 

1 交通擠塞； 

2 交通意外； 

3 遵守交通燈、交通訊號、道

路標記指示或警員指揮； 

4 正排隊進入加油站或石油氣

加氣站的車輛隊列； 

5 
正排隊進入的士站的的士隊

列； 

6 正排隊進入堆填區的車輛隊

列； 

7 正排隊進入停車場的車輛隊

列；以及 

8 正排隊進入貨櫃碼頭的貨車

隊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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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機械故障而無法阻止車輛引

擎空轉的司機，而該機械故障

並非該司機所能控制       

     

           

  正有任何乘客上車或落車的車

輛的司機 

 附注：已停定並正在裝載或卸

下貨物的車輛的司機並不會獲

得豁免。        

  

           

   於某緊急事故或意外中，必須

讓車輛引擎空轉以提供協助的

司機  

     

           

   為符合有關規定而進行測試(就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或《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而言) 或車輛修理而必須讓

車輛引擎空轉的司機 

     

           

   當酷熱天氣警告或黃色、紅色

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

直至這些警告終止生效當天的

午夜期間的所有司機 

 你可透過天文台網站、流動應

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和「打

電話問天氣」服務(電話號碼：

1878 200)查詢最新的天氣資

料，包括正生效的天氣警告或

訊號。有關當天曾經生效的天

氣警告或訊號資料，請瀏覽天

文台網站內的「今日天氣警告

及信號記錄」。 

 

  

           

的士  在的士站內之的士的司機      

           

綠色小巴  在綠色小巴站每條路線的首兩

輛綠色小巴的司機 

     

          

紅色小巴  在紅色小巴站的首兩輛紅色小

巴的司機 

     

         

   在紅色小巴站載有乘客的任何

紅色小巴的司機，及在站內緊

     

http://www.weather.gov.hk/contentc.htm
http://www.weather.gov.hk/wxinfo/dailywx/wxwarntoday_uc.htm
http://www.weather.gov.hk/wxinfo/dailywx/wxwarntoday_u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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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其後的紅色小巴的司機 

          

巴士及學

校私家小

巴 

 載有乘客的巴士(俗稱“旅遊
巴”)或學校私家小巴的司機 

     

            

專利巴士  載有乘客的專利巴士的司機      

            

   正供乘客上車的專利巴士的司

機 

     

            

指明醫

療、緊急或

執法車輛 

 指明醫療、緊急或執法車輛的

司機，而該司機必須讓該車輛

引擎空轉，以進行與醫療、緊

急或執法目的相關的運作活動

(包括訓練活動) 

   

指明醫療、緊急或執法車輛指

為下列團體所使用的車輛 – 

1 醫療輔助隊； 

2 民眾安全服務隊； 

3 懲教署； 

4 香港海關； 

5 消防處； 

6 魚類統營處； 

7 政府飛行服務隊； 

8 香港警務處； 

9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10 醫院管理局； 

11 入境事務處；以及 

12 廉政公署。 

  

  

            

運載活動

物的指明

車輛 

 運載活動物的指明車輛的司

機，而該司機必須讓該車輛引

擎空轉，以進行相關運作活動

或保障公眾健康 

   

指明車輛指為下列團體或其承

辦商駕駛的車輛 – 

1  漁農自然護理署； 

2 食物環境衞生署；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4 根據以下任何條文批給或發

出的牌照、許可證或特別許

可證的持有人： 

 (a)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

規例》(第 139A 章)第 57A

條； 

 (b)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

鳥)(動物售賣商)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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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9 B 章)第 5(1)條； 

 (c)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

鳥)(展覽)規例》(第 139F

章)第 4(1)或 8(1)條； 

 (d) 《公眾衞生(動物)(寄養

所)規例》(第 139I 章)第

5(1)條； 

 (e) 《公眾衞生(動物)(騎馬場

地)規例》(第 139J 章)第

5(1)條；以及 

 (f) 《狂犬病規例》(第 421A

章)第 12 條。 

  

            

護衛押運

車輛 

 必須讓護衛押運車輛引擎空轉

的司機，以提供武裝運送服

務，而該車輛是《條例》附表 1

所述的由持牌人根據《保安及

護衛服務條例》(第 460 章)所操

作的  

     

              

駐軍車輛  駐港部隊汽車的司機，而該司

機必須讓汽車引擎空轉，以進

行運作活動(包括駐港部隊的演

練活動)    

    

             

為某目的

而必須引

擎空轉的

車輛 

 為某目的而必須讓車輛引擎空

轉的司機，而該車輛是合法地

主要為該目的而設計(該目的並

不是運載該司機、任何乘客及

其個人財物) 

   

例子包括： 

1 運載必須存放於指定低溫的

易毀消貨物的冷藏車； 

2 為操作用於裝卸垃圾的傾倒

系統，引擎必須空轉的起卸

斗貨車； 

3 為提供車輛救援及拖曳服

務，引擎必須空轉的救援車

輛； 

4 為清理淤塞排水渠，引擎必

須空轉的裝有水力噴注器的

車輛； 

5 為操作鋸斷樹枝的機廂，引

擎必須空轉的液壓高空工作

台車輛； 

6 為收集垃圾或廢物，引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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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空轉的垃圾車； 

7 為清洗街道，引擎必須空轉

的洗街車；以及 

8 為操作車輛尾板，引擎必須

空轉的車輛等等。 

   

這項豁免不適用於經非法改裝

的車輛的司機。 

    

為以下目的而空轉引擎的車輛

並不會獲得豁免 – 

(a) 運作車輛附件，例如電視、

收音機、影片播放機、電腦、

雪櫃、吸塵機等等； 

(b) 為司機或任何乘客提供空氣

調節； 

(c) 實質上是為了司機或任何乘

客的方便的目的。 

  

            

如環境保護署署長(“署長”)信納有極為特殊的情況存在，令到要求某司機或某類

別的司機遵守停車熄匙規定屬不切實際或不合理，署長可豁免該司機或該類別的

司機遵守停車熄匙規定，同時對豁免施加附帶條件。   

  

為確保豁免安排沒有被濫用，執法人員可能會要求有關司機提供資料以證實符合

豁免的條件。獲豁免的司機在駕駛時應帶備有關豁免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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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留意及向上級反映停車場的空氣及照明狀況 

 

空氣污染無疑是香港最大的環境問題，全球各地和本土的許多研究報告也直指空

氣污染嚴重威脅公眾健康，可導致多種致命或嚴重疾病，包括肺癌、哮喘、肺炎、

中風及心臟病等等。對沒有重工業但人多車又多的香港而言，空氣污染的主要源

頭，就是車輛的廢氣。 

 

環保署早在 1999 年起實行廢氣管制計劃；也設立了空氣質素指標 (API)，以一般

監測站及路邊監測站收集數據來量度是否達標。環保署的 2009 年數據顯示大多

達標了，但最新數據則顯示香港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氮、氮氧化物及懸浮

粒子這些主要污染物的情況，未能按目標減少，例如其「香港空氣污染物濃度趨

勢報告」就標示了 2010 年的二氧化氮比 2009 年同期上升了 18%；二氧化碳亦

正上升。 

 

而揮發性化合物形成的煙霧也成為近年的嚴重污染問題，香港大學的研究報告指

出，煙霧會造成能見度低，而每年每減低 1 公里的能見度，即可能引致額外 70

個心肺疾病的死亡個案。空氣污染和煙霧問題，除了影響公眾健康和威脅生命；

並為醫療服務和開支百上加斤之外，也會影響經濟發展，包括嚇怕了遊客和投資

者，令評級機構對香港的競爭力看低一線。 

 

巡邏停車場要注意： 

a. 禁止吸煙裡面的室內停車場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第 371 章） 室內停

車場應該有足夠的通風設施，以確保一氧化碳（CO），這是一個危害到停車

場使用者的健康的分散。  

b. 室內停車場採用自然通風需要有足夠的新鮮空氣是必需的。 

c. 在門採用機械通風的停車場應每天檢查，以確保這些通風系統處於正常工作狀

態每一天二十四小時。 

d. 此外，建築物在充電應制定在室內空氣質素改善措施，室內停車場，要求車輛

的司機在停車等候時關掉引擎。 

 

停車場可以是部分開放或完全封閉 

a. 半開放式停車場通常是在建築物上面樓層故開放兩側，一般不需要機械通風。 

b. 然而，全封閉式停車場通常是在地下，需要機械通氣。 事實上，在沒有通風

的，封閉的停車場設施呈現一些室內空氣質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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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嚴重的是在停車場內的車排放高濃度的一氧化碳（CO ）。 

d. 與封閉的停車場有其他關注的是石油氣車和汽油車排放氣體的存在下，和其它

污染物如氮的氧化物（NOx）和煙霧度從柴油發動車 

 

要確定適當的通風量車庫，許多因素通常被認為是： 

a. 汽車在運行和排放量的數目。 

b. 汽車在操作的數量取決於由停車場的車輛總容量的服務的設施的類型。 

c. 一氧化碳的排放量取決於個人的汽車，包括因素，如年齡的車，發動機功率和

車輛維修水平。 

 

提供停車場照明  

a. 在停車場應足夠的照明度被保持以及私人道路的能見度道路安全至關重要  

b. 所有道路標記和交通標誌的清晰可見性必須保持  

c. 在入口和停車場出口處的照明度，必須進行評估，以消除隧道效應（燈光突然

變黑或造成視覺損傷）  

d. 照明設備的任何故障，應立即修復，否則，事故可能發生  

e. 考慮使用節能配件為一些燈必須打開全天候  

 

 

6. 法定噪音管制時段及常見噪音來源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旨在訂出法定的管制規例，以限制及減少環境噪音所

造成的滋擾。 

 

《噪音管制條例》管制下列類別的噪音： 

 

a. 住用處所及公眾地方所發出的噪音(通常指鄰近環境的一般噪音)； 

b. 建築活動(包括打樁)發出的噪音； 

c. 從住用處所、公眾地方或建築地盤以外地方發出的噪音 (例如，工業或商業處

所發出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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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侵擾者警報系統發出的噪音(安裝在任何處所內或車輛內的系統)； 

e. 個別機器或設備發出的噪音(即條例所指的發出噪音的產品，例如由手提破碎

機及空氣壓縮機發出的噪音)；及 

f. 汽車發出的噪音(汽車發出的噪音須符合國際標準，才可在香港作首次登記)。 

 

政府可根據《噪音管制條例》制訂規例及技術備忘錄，以詳細訂明管制準則、量

度程序及其他技術細節。條例由環境保護署署長（獲委任為噪音管制監督）及香

港警務處共同執行。 

 

住用處所及公眾地方發出的噪音(第 4 及 5 條) 

 

住用處所或公眾地方發出的噪音，包括源自住用處所內的電視機、冷氣機或狗隻

等的噪音，以及源自公眾地方的收音機、小販或揚聲器等的噪音。這類噪音統稱

為鄰舍噪音。 

 

以下圖片為住宅樓宇及公眾地方發出噪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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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及 5 條的規定均由 1989 年 11 月 1 日開始生效。 

 

條例第 4 條為一般規定，用以管制在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或在公眾假期

發出而屬這類性質的擾人噪音。 

 

條例第 5 條賦權當局管制於日間或夜間任何時間在住用處所或公眾地方內發出的

某些噪音。這類噪音源包括動物、雀鳥、樂器、揚聲器、遊戲、經營生意或業務

和冷氣機等噪音。 

 

「住用處所」一詞指獨立住所或住戶單位，而並非指整幢大廈，因大廈可能商住兩

用，低層甚至可能作為工業用途。大廈非住宅部分發出的噪音受條例第 13 條管制。 

 

條例第 4 及 5 條所管制的噪音來源，因有其特性，故不適宜用具體確定的可接受

噪音聲級或量度程序來評估其程度。一如其他國家，住用處所及公眾地方發出的

噪音是由警方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噪音構成滋擾時，才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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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留意裝修單位的噪音、廢料處置情況及能夠提醒業戶或裝修工人應注意的事

項 

 

建築地盤發出的噪音(第 6 至 8 及 8A 條) 

條例將建築工程分為兩類，並透過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制度來管制： 

(a)一般建築工程（例如挖土、裝修及道路工程）； 

(b)撞擊式打樁工程（例如使用油壓錘或吊錘）。 

下圖為進行中的打樁工程： 

 

這兩類工程噪音均透過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制度來管制，詳情如下。 

 

除非已取得有效的建築噪音許可證，否則不得在限制時間內，即晚上七時至翌日

上午七時，或在公眾假期（包括星期日）任何時間使用機動設備進行一般建築工

程。 

 

於限制時間內，在指定範圍使用指明機動設備（例如手提破碎機及泥頭車）及∕或

進行指明建築工程（例如搭建或拆除模殼或錘打）均須受到更嚴格的管制。機動

設備的噪音同樣以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制度來管制。指定範圍指人口稠密的已

建區，由《噪音管制(建築工程指定範圍)公告》界定。 

 

條例禁止在晚上七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以及在假日進行撞擊式打樁工程。如須於

核准時間內進行撞擊式打樁工程，必須事先取得由環保署簽發的建築噪音許可

證。核准時間通常於平日的上午七時至晚上七時，不包括公眾假期及星期日。建

築噪音許可證通常批准 3、5 或 12 小時的核准時間，視乎噪音感應強地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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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當局禁止在布滿噪音感應強地方的已建區內使用

高噪音的柴油錘及蒸汽錘進行撞擊式打樁工程。 

下表簡介各種建築工程噪音於不同時段的法定管制： 

 

從住用處所、公眾地方或建築地盤以外地方發出的噪音(第 13 條) 

這種噪音亦稱為工商業噪音，例如從工廠、食肆通風系統、車房維修汽車工作發

出的噪音。 

 

下圖展示一些工商業噪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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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商業、貿易或營業處所等地方發出的噪音，會透過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來

管制。倘監督認為這些地方所發出的噪音屬下列性質，會向處所業主或佔用人發

出消減噪音通知書： 

a. 不符合《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訂明的

可接受的噪音聲級技術準則； 

b. 對在(a)段所述技術備忘錄訂為噪音感應強地方的任何人（但不包括身在發出噪

音地方的人士）構成滋擾；或 

c. 不符合任何將制訂的規例的標準或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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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建築廢物? 

建築廢物意指任何物質，物體或東西因建築工程而產生，不管是否經過處理或貯

存，而最終被棄置。 

工地平整、掘土、樓宇建築、裝修、翻新、拆卸及道路等工程所產生的剩餘物料，

統稱建築廢物。本港九成以上的建築廢物是惰性物料，即一般所說的公眾填料。 

公眾填料包括建築碎料、瓦礫、泥土及混凝土，適合用來填海和平整土地。只要

經過適當物料分類，混凝土和瀝青等物料可以循環再用，作為建材。 

而餘下的非惰性物料，如竹、木料、植物、包裝廢物及其他有機物料，有別於公

眾填料，不能用來填海，經回收再用 / 再造後，餘下的廢物會運往堆填區棄置。 

處理建築廢物的困難 

建築廢物管理策略，主要是把公眾填料運往公眾填土區作填海之用，另外把混雜

的建築廢物運往篩選分類設施或堆填區。為提倡可持續發展，我們不能單靠填海

去接收大部分惰性建築廢物。目前政府正研究各種方法，一方面減少建築廢物，

一方面提倡回收再用，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建築廢物，須以填海或堆填方式處

置。 

香港當前的問題，填土區和堆填區的不足。我們的堆填區將會於 2010 年代中至後

期便會填滿，而本港的公眾填土容量亦快將用完。 

於 2011 年，建築廢物佔三個現存堆填區總廢物接收量的二成多。如果缺乏公眾填

土區，又不推行減廢措施，便會有更多公眾填料運往堆填區棄置，進一步縮短堆

填區的壽命。 

建築廢物管理策略 

建築廢物的管理策略，可以用一個倒置的圓錐體作概括說明。錐體各層次表示策

略的可取程度，越在上層的方法，越為可取，依次是避免產生廢物、盡量減少廢

物、回收再用、廢物處理及廢物棄置。 

建築廢物的管理目標，是(i)減少產生建築廢物；(ii)提高建築廢物回收再用和循環

再造的成效；以及(iii)減少堆填區的建築廢物接收量。主要的措施包括： 

 在交通方便的地點，闢設足夠的公眾填土區及躉船轉運站 

 鼓勵把混雜的建築廢物分類 

 鼓勵把建築廢物回收再用，循環再造 

 改善設計和建築管理，避免產生建築廢物，盡可能減少這類廢物 

 推行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103 
 

 

 

建築廢物產生者，如建築承包商，裝修承辦商或處所的業主，使用政府的廢物處

置設施前，需要開立繳費帳戶與環境保護署及支付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通過收費計劃，鼓勵建築廢物產生者減少，分類和回收建築廢料，使他們的處理

成本可以最小化和我們寶貴的堆填區空間得以保存。 擅自處置建築廢物應當受到

起訴和懲罰。 

 

 

裝修規則的執行 

a. 管理公司應準備裝修的規則和監督裝修或建設工程的指導方針 

b. 所有住戶和工人必須具備的條款及條件特別是工作期間，噪音控制，以及違例

建築工程和建築廢物處置清醒的認識 

c. 應當事先尋求管理公司申請和審批 

d. 由佔用人/建築商支付裝修按金中保存的情況下違反規則的，管理處可以沒收

按金 

e. 最好有裝修按金，其中的金額是足以支付處置建築廢物成本 

f. 頻繁檢查是必要的，以避免任何違反本規則 

g. 禁止有違反規則裝修工程進行 

h. 最終必須檢查工程完成後進行，而按金的釋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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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存款金額不足以補償所產生的成本/破損，管理處可以要求佔用人/建築商

支付 

 

8. 按照上級指示執行既定節約能源步驟 

 

節約能源 

a. 物業管理的主要問題是節約能源特別是電力和節約用水。 

b. 機電工程署已發出節約建築設施的節能技術指南 

c. 大部分的節能減排措施概述機電工程署的文檔有沒有或非常低的成本，但他們

能有多少能量建築物使用產生巨大的影響。 

d. 機電工程署亦提供資助的安裝，以鼓勵建築使用者的參與 

e. 要減少臭氧和辦公設備所產生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改善室內空氣質量 

f. 減少電力消耗，從而減少支付的電費和水費 

g. 水電費轉嫁給租戶，因此，如果租戶攜手合作，減少能源的使用，他們在儲蓄

共享。 

h. 無措施會降低建築物的舒適度。 

由於事實上，這些措施可能會通過減少辦公設備和照明產生的熱量增加的舒適性。  

有助於減少碳排放和保護地球 

 

典型的節能措施  

a. 能源儲戶如節能燈泡和製冷劑和電子鎮流器。  

b. 保持所有機電服務，高效節能的方式，降低升降機及自動梯的使用，在低使用

率一些地區的自動扶梯安裝傳感器  

c. 更好的建築設計  

d. 花卉澆水系統  

e. 水再利用，清潔或沖洗  

f. 利用可再生能源  

g. 空調系統用新鮮冷卻塔 

 

照明  

a. 照明消耗在辦公樓中使用的能源 40％。幸運的是，已開發，以減少光的辦公

樓所需的能量的量優良的技術。  

b. 降低周圍光線亮度，並使用任務照明。現在大多數的閱讀和寫作是電腦上執

行，光照水平要低，以消除眩光和眼睛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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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慮留下一半的燈在私人辦公室和分區區域關閉，以降低周圍光線亮度以及辦

公桌上的文書工作安裝合適的工作燈。  

d. 關閉不必要的燈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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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上級指示協助勸喻在管業範圍內擺賣的小販離開 

 

小販控制  

食物環境 生署  

在香港持牌及無牌小販控制 小販事務隊  

要控制擺賣活動，191 隊小販事務隊（125 隊在香港及九龍 66 小隊在新界），部

署在兩個層面，即地區和部門，包括分區特遣隊（15 小隊在香港及九龍部門 12

小隊在新界師）。各小隊都配備了便攜式對講機和車輛。 

 

持牌小販的管理  

小販事務隊負責在持牌小販的副管理  

確保持牌小販經營攤位按照其牌照的條件和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及

其附屬法例，以及香港特區的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 控制阻街而引起的持牌小販滋

擾。  

小販事務隊人員定期巡查持牌固定小販攤檔，每當他們發現小販在街上調節流動

小販的操作。在 2011 年，他們採取了 5,048 次執法行動，對付違規行為。 

 

無牌小販控制  

為了打擊無牌小販，小販事務隊在小販黑點進行巡邏部門和襲擊。也有小販事務

隊人員通宵輪班在深夜和清晨的時間來對付無牌販賣活動。  

在 2011 年他們採取 25,169 次執法行動予無牌小販或者小販有關的罪行，在 2011

年 12 月底，無牌小販的人數約為 1,920。 

 

執法打擊販賣活動戰略 

是食環署的現行執法策略如下 -  

a. 小販管理隊繼續採取打擊無牌小販禁止/限制出售的食物或熟食嚴厲的執法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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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販事務隊保持主要街道小販自由的情況下，行人流量高的（例如，大量使用

行人天橋，地區地鐵線/西鐵線/輕鐵線路的入口/出口，碼頭及巴士總站，旅遊

景點，行人專用區等），並根據地方的販賣活動，多次投訴。 

c. 只要食物及環境衛生不會受到影響，小販事務隊會發出口頭警告持牌小販或無

牌小販（銷售非食品乾貨），如果當他們造成阻塞或受到投訴。 

如果口頭警告不獲理會，小販事務隊會採取執法和扣押行動的正常過程。 

 

 

在私有財產的公用地方小販  

a. 有些小販會喜歡有業務在私家路或有行人流量很大空曠地方，小販事務隊不會

處理私人性質的小販，就成了管理處的責任。  

b. 管理辦公室應當執行，並要求小販離開私人處所，並可要求香港警方協助，這

項活動是私人性質的非法侵入  

c. 如果小販創建衛生問題的私有財產，管理處可以進行投訴，食物環境 生署監

管其對清洗和預防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滋擾的違反（第 132 章） 

d. 可申請禁制令的法庭驅逐小販的情況下，同一個小販的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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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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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車輛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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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已被扣押車輛放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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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第 611 章) 

2.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3. 《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4.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5.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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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 

評核內容 

1. 運用實務經驗及私家路管制法律知識 

2. 正確和合法地執行建築物私家路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  

 

評核形式及評分 

形式 評分比例 (%) 

課堂作業 (例︰功課、簡報、測驗等..)  

AC1 課堂作業 10 

AC2 測驗 30 

期末考試  

AC3 考試 (2 小時) 60 

總計︰ 100 

 

 

AC1  課堂作業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學生以四人一組，在課堂上共同討論及處理屋邨的鎖車程序。 

列出有效防止違例泊車的方法。 

 

AC2  測驗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個人提交〔不少於 400 字〕 

根據《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條例》)(第 611 章)規定，怎樣勸喻駕駛

者在管業範圍私家路上停車等候時關上引擎？ 

 

AC2 建議答案 

生效日期 

《條例》在 2011 年 12 月 15 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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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罰則 

根據《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條例》)(第 611 章)規定，除非獲得豁免，

任何汽車的司機均不得在車輛停定時讓任何屬於車輛一部分的內燃引擎 1,2 於任何

連續的 60 分鐘時段內合計運作超過 3 分鐘("停車熄匙規定")。執法人員可向違反

停車熄匙規定的司機 3 發出罰款通知書，要求該司機繳交定額罰款$320。交通督導

員和環境保護督察均獲授權執法。  

 

如司機在收到罰款通知書後，再讓車輛引擎空轉，於其後任何連續 60 分鐘的時段

內，引擎空轉合計運作超過 3 分鐘，執法人員可就其再次違反停車熄匙規定向該

司機發出另一張罰款通知書。 

 

附註： 

1. 內燃引擎指燃料在內燃燒室內燃燒的引擎。 

2. 驅動車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車輛一部分的、附於該車輛的、位於該車輛內

的或在車輛上的內燃引擎，無論用途為何，亦須受規定所限。 

3. 司機指任何掌管或協助操控車輛的人。 

 

規管範圍 

停車熄匙規定適用於： 

1. 香港所有道路，包括私家路和停車場； 

2. 全年任何時間；  

3. 所有裝置有以汽油、柴油或石油氣等為燃料驅動的內燃引擎的汽車，以及正在

燃燒這些燃料的混合動力車輛。由於電動車輛和只有電動馬達在運行的混合動

力車輛不會產生廢氣，因此停車熄匙規定對它們並不適用； 

4. 所有裝有內燃引擎的車輛，不論是在路面行走的私家車、電單車和各式商用車

輛，或用於非路面運作的車輛，例如鏟車和高爾夫球車等；以及 

5. 車輛上所有內燃引擎，即驅動車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車輛一部分的、附於車

輛的、位於車輛內或車輛上的內燃引擎，無論用途為何，亦受規定所限。 

 

合格準則： 

規定與罰則佔 10 分， 規管範圍佔 10 分； 答對 50％為合格 

有必須答對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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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內容 （建議題目，導師可因實際情況修改內容） 

科    目 ：環境管理 (建築物私家路管制及環境保護) 

應試時間 ： 2 小時 

 

 

考生須知： 

一、 學 生 有 三 分 鐘 時 間 先 閱 讀 全 卷。 

二、 文 字 題 共 五 題 ，學 生 可 選 取 其 中 四 條 作 答，每條分 數 

為 25 分 合 共 100 分 

三、 只 可 將 必 需 和 獲 准 許 使 用 的 文 具 放 在 桌 上 。 所 有 

其 他 個 人 物 品 ， 例 如 ： 書 籍 、 字 典 、 筆 記 、 紙 張 、 

記 事 簿 、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傳 呼 機 等 ， 必 須 放 

在 座 位 下 。 考 生 應 自 備 一 個 細 小 的 手 提 袋 以 貯 存 

以 上 個 人 物 品 。 不 可 在 考 試 期 間 將 任 何 未 獲 許 可 

的 物 品 放 在 桌 上 、 桌 內 、 身 上 或 衣 袋 內 ， 否 則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考 生 的 個 人 物 品 如 有 遺 失 或 損 

毀 ， 公 務 員 考 試 組 恕 不 負 責 。 

四、 必 須 關 掉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傳 呼 機 或 任 何 備 

有 發 聲 功 能 的 物 品 ， 否 則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五、 未 經 指 示 ，不 得 翻 閱 試 卷 或 開 始 作 答 。 

六、 考 試 期 間 ，不 可 把 答 題 簿 放 在 其 他 考 生 可 以 看 到 

答 案 的 位 置 。 

七、 考 試 期 間 如 需 要 上 洗 手 間 ， 須 由 監 考 員 陪 同 。 不 

得 攜 帶 傳 呼 機 、 手 提 電 話 、 藍 芽 耳 機 、 試 卷 、 答 題 

簿 或 紙 張 上 洗 手 間 。 

八、 當 主 考 員 宣 布 「 夠 鐘 ， 請 停 筆 」 ， 考 生 應 遵 照 指 

示 ， 立 即 停 止 作 答 。 若 當 時 才 發 覺 漏 填 了 座 位 編 

號 ， 應 待 監 考 員 到 達 座 位 時 ， 得 其 允 許 方 可 補 填 。 

九、 必 須 小 心 聆 聽 主 考 員 的 宣 布 及 遵 照 指 示 應 考 。 考 

生 如 不 遵 照 主 考 員 的 指 示 或 本 須 知 內 的 規 定， 或 

以 不 誠 實 的 行 為 應 考 ，可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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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題目樣本： 

1. 用圖表列出一般鎖車及拖車程序。 

2. 停車熄匙規定適用管業範圍私家路上停車等候甚麽類型車輛？ 

3.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管制那些類別的噪音？ 

4. 在管業範圍怎樣協助勸喻在管業範圍內擺賣的小販離開？ 

5. 列出向上級反映停車場的空氣及照明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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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建議答案： 

 

1. 用圖表請列出一般鎖車及拖車程序。（25 分。每點 2 分，共 12 點；再加 1 分

為表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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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車熄匙規定適用管業範圍私家路上停車等候甚麽類型車輛？（25 分。每點

5 分，共 5 點。） 

 

停車熄匙規定適用於： 

a. 香港所有道路，包括私家路和停車場； 

b. 全年任何時間； 

c. 所有裝置有以汽油、柴油或石油氣等為燃料驅動的內燃引擎的汽車，以及正在

燃燒這些燃料的混合動力車輛。由於電動車輛和只有電動馬達在運行的混合動

力車輛不會產生廢氣，因此停車熄匙規定對它們並不適用； 

d. 所有裝有內燃引擎的車輛，不論是在路面行走的私家車、電單車和各式商用車

輛，或用於非路面運作的車輛，例如鏟車和高爾夫球車等； 

e. 車輛上所有內燃引擎，即驅動車輛的內燃引擎和其他屬車輛一部分的、附於車

輛的、位於車輛內或車輛上的內燃引擎，無論用途為何，亦受規定所限。 

 

 

3.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管制那些類別的噪音？（25 分。每點 4 分，共

6 點；再加 1 分為表達方法。） 

 

《噪音管制條例》管制下列類別的噪音： 

a. 住用處所及公眾地方所發出的噪音(通常指鄰近環境的一般噪音)； 

b. 建築活動(包括打樁)發出的噪音； 

c. 從住用處所、公眾地方或建築地盤以外地方發出的噪音 (例如，工業或商業處

所發出的噪音)； 

d. 侵擾者警報系統發出的噪音(安裝在任何處所內或車輛內的系統)； 

e. 個別機器或設備發出的噪音(即條例所指的發出噪音的產品， 

例如由手提破碎機及空氣壓縮機發出的噪音)；及 

f. 汽車發出的噪音(汽車發出的噪音須符合國際標準，才可在香港作首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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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管業範圍怎樣協助勸喻在管業範圍內擺賣的小販離開？（25 分。每點 6 分，

共 4 點，再加 1 分為表達方法。） 

 

在私有財產的公用地方小販  

a. 有些小販會喜歡有業務在私家路或有行人流量很大空曠地方，小販事務隊不會

處理私人性質的小販，就成了管理處的責任。  

b. 管理辦公室應當執行，並要求小販離開私人處所，並可要求香港警方協助，這

項活動是私人性質的非法侵入  

c. 如果小販創建衛生問題的私有財產，管理處可以進行投訴，食物環境 生署監

管其對清洗和預防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滋擾的違反（第 132 章） 

d. 可申請禁制令的法庭驅逐小販的情況下，同一個小販的持續發生 

 

5. 列出向上級反映停車場的空氣及照明狀況。（25 分。每點 4 分，共 6 點；再

加 1 分為表達方法。） 

 

巡邏停車場要注意： 

a. 禁止吸煙裡面的室內停車場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第 371 章） 室內停

車場應該有足夠的通風設施，以確保一氧化碳（CO），這是一個危害到停車

場使用者的健康的分散。  

b. 門採用機械通風的停車場應每天檢查，以確保這些通風系統處於正常工作狀態

每一天二十四小時。 

c. 建築物在充電應制定在室內空氣質素改善措施，室內停車場，要求車輛的司機

在停車等候時關掉引擎。 

d. 足夠的照明度應在停車場被保持以及私人道路的能見度道路安全至關重要  

e. 在入口和停車場出口處的照明度，必須進行評估，以消除隧道效應（燈光突然

變黑或造成視覺損傷） 

f. 照明設備的任何故障，應立即修復，否則，事故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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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職能範疇：環境管理（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 

 

1. 名稱 執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 

2. 編號 PMZZEM206A 

3. 應用範圍 一般類型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 

4. 級別 2 

5. 學分 1.5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私家路管制  認識私家路管制範圍和職責，與及鎖車器

具的使用 

 懂得按照上級指示執行鎖上或移走建築物

私家路上違例車輛的步驟 

 懂得因應情況協助管制管業範圍內私家路

上車輛的停泊和流量，與及其他違規行為 

 

 6.2 環境保護  懂得勸喻駕駛者在管業範圍私家路上停車

等候時關上引擎，以避免排放廢氣 

 能夠留意及向上級反映停車場的空氣及照

明狀況 

 認識法定噪音管制時段及常見噪音來源 

 懂得留意裝修單位的噪音、廢料處置情況

及能夠提醒業戶或裝修工人應注意的事項 

 能夠按照上級指示執行既定節約能源步驟 

 能夠按照上級指示協助勸喻在管業範圍內

擺賣的小販離開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綜合對管制範圍和職責、與及環境狀況和要求的認識，正確和合法地執

行建築物私家路管制及環境保護工作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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